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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點：台北市衡陽路 51 號 6 樓之 6 台北金融園區願景廳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105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2.監察人審查 10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105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本公司發行 105 年度第 1 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5.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6.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四、承認事項 

1.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1.本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分割案

2.本公司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

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分割案

3.本公司轉型投資控股公司並變更公司名稱案

4.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5.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6.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7.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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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9.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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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105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 10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參閱附件二) 

三、105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參閱附件三) 

四、本公司發行 105 年度第 1 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參閱附

件四) 

五、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參閱附件五) 

六、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參閱附

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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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七之一～附件七之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 本公司 105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205,701 仟元，謹

擬具盈餘分配表(參閱附件八)。

(二) 現金股利擬分派新台幣 823,572 仟元，每股配發新台

幣 2.80 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股東常

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分配現金股利基準日分配

之。

決議：

-4-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案，

提請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及專業分工，以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

擬以既存分割之方式將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

業）分割移轉至本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南僑油脂公司)，並由南僑油脂公司發行新股予本公司作為對價，分割基準日

暫定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本次分割案對轉投資事業之架構維持不變。

2. 本公司擬分割讓與之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營業價值，預計為新台幣 410,731
仟元，以每 10 元換取南僑油脂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共換取 41,073 仟股。

若有不足換取一股者，則由南僑油脂公司以現金給付之。

3. 本公司爰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作成「分割計畫書」(含南

僑油脂公司章程、擬分割之資產與負債帳面價值及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之專

家意見），詳如附件九。

4. 本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已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

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等相關規定，行使併購特別委員會職

權，委任獨立專家張紫吟會計師協助就本公司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提供意

見，且併購特別委員會已就本分割案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

結果提報於本公司董事會，詳如附件十。因此，本次分割係屬組織調整，對

本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且南僑油脂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41,073
仟股，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價值 410,731 仟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

換股比例應屬合理[參閱獨立專家意見書結論]，詳如附件九之附錄三。

5. 本分割案擬提請股東會同意，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

本分割案相關之一切事項。

6. 本公司擬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營業範圍、金額（含資產、負債與營

業）、換股比例（如有調整之必要時）、本分割案之其他相關事宜（包含但

不限於時程、分割基準日）或未盡事宜、因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法令制

定相關事宜或因客觀環境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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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分割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

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案，提請

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及專業分工，以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

擬以既存分割方式將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

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

分割移轉至至本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

公司)，並由華強公司發行新股予本公司作為對價，分割基準日暫定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本次分割案對轉投資事業之架構維持不變。

2. 本公司擬分割讓與之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

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營業價值，預計為新台幣 220,307
仟元，以每 10 元換取華強公司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共換取 22,031 仟股。若有

不足換取一股者，則由華強公司以現金給付之。

3. 本公司爰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作成「分割計畫書」（含

華強公司章程、擬分割之資產與負債帳面價值及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之專家

意見），詳如附件十一。

4. 本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已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

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等相關規定，行使併購特別委員會職

權，委任獨立專家張紫吟會計師協助就本公司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提供意

見，且併購特別委員會已就本分割案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

結果提報於本公司董事會，詳如附件十。因此，本次分割係屬組織調整，對

本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且華強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22,031 仟股，

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價值 220,307 仟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換股比

例應屬合理[參閱獨立專家意見書結論]，詳如附件十一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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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分割案擬提請股東會同意，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董事長及/或其指定

之人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本分割案相關之一切事項。

6. 本公司擬分割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餐

飲事業、家品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營業範圍、金額（含資產、負債與營業）、

換股比例（如有調整之必要時）、本分割案之其他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

時程、分割基準日）或未盡事宜、因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法令制定相關

事宜或因客觀環境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以分割方式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並變更公司名稱案，提請公決。

說明：

1. 本公司為組織重整，研擬於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與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

(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分割

後，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規定，申請為投資控股公

司。

2. 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擬變更公司名稱為「南僑投資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3. 本公司變更公司名稱擬提請股東會同意，因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法令制

定相關事宜或因客觀環境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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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1.擬修訂本公司章程之公司名稱、第 1 條、第 2 條。

2.本公司章程修訂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公司章
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 

配合本公司規劃
轉型為投資控股
公司。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組織之，定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
份有公司。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
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南僑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 配合本公司規
劃轉型為投資
控股公司

2. 投資控股公司
需遵照企業併
購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H201010
一般投資業。

第二條
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A102060 糧商業 
C102010 乳品製造業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

食品製造業 
C104010 糖果製造業 
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C110010 飲料製造業 
C113020 酒類半成品製造業 
C199010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C802041 西藥製造業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Z99990 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

造業 
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F102030 菸酒批發業 
F102040 飲料批發業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因應投資控股公
司以 投 資 為 專
業，修改營業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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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F199010 回收物料批發業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F203030 酒精零售業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F299990 其他零售業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F399010 便利商店業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F401161 菸類輸入業 
F401171 酒類輸入業 
F501030 飲料店業 
F501050 飲酒店業 
F501060 餐館業 
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J601010 藝文服務業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J799990 其他休閒服務業 
JE01010 租賃業 
JZ99990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上開業務，須經特許者，應俟呈
准後，始得經營。

第三十四條
……除省略部份照舊外，加列『第
五十次修正於一○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

第三十四條
………

配合條文修正，增
列修正日期。

3.本修訂後公司章程自承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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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

1. 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暨本公司擬更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配合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2.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配合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修

訂公司名稱。

2.原議事規則條文不變。

決議：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

1. 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暨本公司擬更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配合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2.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1. 配合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修

訂公司名稱。

2. 原作業程序條文不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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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

1. 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暨本公司擬更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配合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2.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1.配合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修

訂公司名稱。

2.原作業程序條文不變。

決議：

第八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

1. 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暨本公司擬更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擬配合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2. 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1.配合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修訂

公司名稱。

2.原選舉辦法條文不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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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公決。

說明：

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及 106
年 2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4523 號函發佈之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本

次修訂條文為第三條第三項及第五項、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五項、第六條

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八條。

2.為配合本公司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暨本公司擬更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3.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配合轉型為投資

控股公司，修訂

公司名稱。

三、評估程序：

(三)…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

(五)…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

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

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

性意見。

三、評估程序：

(三)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

(五)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依據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060001296 號及

106 年 2 月 13 日

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060004523 號

函，辦理修訂。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1.…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1.…申購或贖回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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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

(1)買賣公債。

(2)…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

4.除前三款以外…

(1)買賣公債。

(2)…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台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五)…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五)…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 

十一、決議程序：

…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

十一、決議程序：

…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

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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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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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105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本公司 105 年度全年營業額為 2,808,091 仟元，較 104 年度 2,780,173 仟元增加

27,918 仟元(1.0%)。105 年度合併營業額為 16,299,714 仟元，較 104 年度 15,479,543 仟

元增加 820,171 仟元(5.3%)。105 年度獲利 1,205,702 仟元，較 104 年之獲利 1,112,850

仟元增加 92,852 仟元(8.3%)。105 年度營收及獲利再雙創歷史新高， 105 年在集團全

體員工齊心努力下，多數事業單位皆較 104 年度成長，其中尤以急凍熟麵、大陸食品

及泰國南僑成長幅度較高。本公司一向重視產品品質與安全衞生，特別在內部成立食

安委員會，專人專責，嚴密控管監督，並為有效管理原料的供應來源，對海外供應商

進行實地訪廠，追求最高檢驗標準，也獲得消費者的信心與支持，各事業績效持續成

長。

在財務收支方面，105 年負債總額 6,583,650 仟元，負債比率 54.2％，較 104 年負

債總額 5,578,132 仟元，負債比率 50.4％，金額增加了 1,005,518 仟元，比率增加 3.8

％。在合併報表方面，105 年負債總額 12,954,458 仟元，負債比率 69.7％，較 104 年

負債總額 12,755,258 仟元，負債比率 69.3％，金額只增加 199,200 仟元，比率增加 0.4

％。由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有 1,597,994 仟元，流動比率 144.0％，較 104 年度的

136.7％為佳，顯示整體的財務狀況為良好。

在研究發展方面，生產的水晶肥皂系列產品及葡萄柚籽抗菌系列產品，長期堅持

天然油脂製造、無添加的主張，備受消費者的認同肯定。油脂事業持續研發健康系列

及特殊功能用油，並引進國外高級的油脂產品，提供客戶全方位烘焙用油的需求。冷

凍麵糰持續投注研發新類別，為客戶研發客製化產品，是烘焙業不可或缺的長期忠實

夥伴。冰淇淋事業每年推陳出新的產品類別及品項，更深受消費者喜愛。常温米飯事

業生產即時膳纖熟飯以健康養生的功能屬性為訴求，具有調節血糖與血脂的功效，為

國內第一家榮獲健康認證食品的健康米飯，去年 2 月更入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積極

發掘外銷種子球員，強化農產品外銷全球之確具外銷潛力之菁英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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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南僑中國油脂事業在深耕市場 20 年有成，以顧問式行銷與客戶成為生命共同體，

近幾年的營收取得相當大的成長。因應銷售量的增加，在大陸的第三座油脂工廠-上海

金山廠於今年四月開始投入生產，產能增加 40％，也是南僑在大陸投資最大且全程食

材溯源管理的工廠；今年在中國市場更增加急凍熟麵與冰淇淋事業佈局開展。

南僑在泰國屯墾經營亦有 26 年。自 2010 年後外銷成長快速，產能已近滿載。近

年嬰兒米菓、調理熟飯及粥的銷售蒸蒸日上。看好東南亞市場未來的發展，更藉由泰

國較低的出口稅率優勢，佈局歐洲、美國及大陸市場，在泰國南僑公司去年新取得二

萬坪的土地，用以擴大產能。 

南僑在台灣一向堅持產品品質，以消費者的利益為優先，尋求產品的多樣化，滿

足客戶不同的需求，油脂、冷凍麵糰及急凍熟麵的銷量年年有成長，除了於前年底完

成於桃園廠油脂精製設備的擴充之外，今年亦將於桃園廠新增加投資二條冷凍麵糰的

生產線，將於今年下半年投產，產能增加 50％。南僑持續投資台灣市場，以加強生產、

研發及管理的知識能力，厚實前進海外市場經營的紮根基礎。 

三、未來發展策略及外部環境影響 

未來發展策略：南僑放眼經營全球利基市場為藍圖，在油脂、稻米、麵粉乳製品

上持續投資深根，目前食品營收已超過集團全部營收的 95％，在日用品及米飯的開發

上亦投注生技功能產品。近幾年來，無論是台灣、中國或泰國，產品已外銷到全球市

場，各項營運皆有顯著的成長。以深耕台灣、發展大陸、前進東協之戰略主軸，獲得

良好的成效。尤以大陸仍是成長的市場，除食用油脂及冷凍麵糰產品外，南僑更進一

步投入急凍熟麵及冰淇淋事業。未來在大陸、台灣及泰國也都將持續進行投資。 

競爭環境：競爭永遠存在，唯有不斷的研發創新，創造企業的獨佔價值，才能站

穩市場不被淘汰，以油脂事業為例，引進國際知名並具功效的油脂產品，和自行生產

的油脂產品搭配，相輔相成，創造大於二的效果；並藉由全方位服務長期經營客戶關

係，方能建立並鞏固在台灣及大陸油脂事業在烘焙市場的領導地位。 

法規環境：近年消費者越來越關注產品的品質、安全與衛生，南僑始終長期注重

消費者權益。衛福部於 104 年底公佈新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保障消費者食的安

全。南僑更早在 103 年即開始推動冰淇淋產品履歷，全面的溯源管理，是國內第一家

領先同業，並逐步擴大納管範圍；南僑集團更因應法規，設立食安辦公室，專業專人

專責，嚴格把關南僑旗下所使用的各項原材料，及食品安全的教育與資訊傳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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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加強安全實驗室之投資，提高自主檢驗及管理的能力。政府自今年開始推動一例一

休，確實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本著支持政府政策，將以增加人力及運作最佳的排班

方式，因應生產所需，以服務客戶為優先考量。 

總體環境：中國於前年 8 月宣佈人民幣重貶，全球金融市場陷入一片混亂，去年

上半年亦呈較大幅度的貶值，本公司現在的外債部位已較高點降低約 50％，並有效減

少匯損的產生。全球因經濟的發展，導致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巴黎氣候協定已於去年

11 月正式生效，企業面對「減碳議題」勢必會增加經營成本，是以，及早投入檢查、

分析並改善製程是本公司近期的工作目標。另外美國新任總統的貿易及貨幣政策；政

府一例一休的勞工政策，在在都影響未來的經濟成長表現。本公司唯有更高標準地著

重產品品質、安全與衛生，加強食安的風險控管，在極度氣候變化的衝擊下，南僑已

長期深度專研，並累積專業知識，能即時掌握最佳的原料油價格採購時機，能立於不

敗之地。

本公司創立至今已有 65 年的歷史，堅持誠信永續經營，關注客戶與消費者的權

益，並積極投入環境保護議題，籌畫應變措施，以追求成長與獲利的永續經營為目標，

持續為所有股東創造更佳的投資利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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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係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黃柏淑會計師及俞安恬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

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經本監察人審查，

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敬請 鑒

察。 

    此上 

本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吳 鼎 臣

財團法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工福利委員會 代表人陳 怡 文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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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5 年度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

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酬勞。

二、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發放比率為未計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稅前純益

1,337,411,359 元之 1％及 4％，金額分別為員工酬勞 13,374,114 元及董監酬勞 53,496,454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其與費用估列金額並無差異。

三、上述擬發放金額業經 106 年 3 月 13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承認財務報表後

執行發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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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本公司一○五年度辦理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案 

(一) 有關本公司發行有擔保公司債乙案，業經本公司 105 年 11 月 1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完成募集上櫃買賣。 

(二) 依公司法第 246 條規定，公司經董事會決議後，得募集公司債，但須將募集公司債

之原因及有關事項報告股東會。 

(三) 有關公司債發行內容如下： 

1.債券名稱：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第 1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 

2.發行總額及面額：發行總額新台幣肆拾億元正，每張面額新台幣壹仟萬元正，採依

票面金額十足無實體發行，並洽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登錄。 

3.發行期間：105 年 11 月 29 日至 110 年 11 月 29 日，五年期。 

4.票面利率：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年息 0.75%。 

5.還本方式：本公司債到期一次還本。 

6.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 

7.保證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受託機構：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還本付息代理機構：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發行原因：償還銀行借款。 

11.本次公司債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報生效，105 年 11 月 29 日

發行及上櫃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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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本公司於 106 年 3 月 17 日 106 年第一次董事會通過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

準則」，準則內容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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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本公司於 106 年 3 月 28 日 106 年第二次董事會通過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內容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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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狀況，與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

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

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

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

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應收帳款減損

有關應收款項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六)金融工具，應收款項減損

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一)，應收款項減損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三)。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擁有廣大的客戶群，並未顯著集中與單一客戶進行交易，且銷售區域分散，故

制訂合理的備抵呆帳政策，並對個別客戶財務狀況及其所處之政經環境進行綜合評估甚為

重要。由於減損評估涉及該公司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故本會計師認為此係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附件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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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為評估該公司會計政策之合理性，包括應收帳款授信條件及

備抵呆帳提列之政策；針對應收帳款餘額與備抵呆帳餘額之關聯執行分析性複核；取得應

收款項帳齡分析表，核對相關憑證及驗算帳齡區間之正確性；瞭解逾期帳款後續收回情形

，並針對帳齡天數較長(如120天以上)之應收帳款，檢視該公司後續是否採取訴訟程序或

協商等後續處理，以評估該公司管理當局提列備抵呆帳是否足夠；評估該公司管理階層針

對有關應收帳款備抵之揭露是否允當。

二、存貨續後衡量

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續後衡量之會

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三)，存貨續後衡量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主要存貨係為油脂、洗劑、麵糰及冷凍食品。油脂及洗劑受國際油價影響，可

能導致存貨之成本超過其淨變現價值；麵糰及冷凍食品因有保存期限問題，致存貨庫齡存

有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因存貨之評價涉及該公司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故認為此為本會計

師執行本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該公司會計政策之合理性，如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

之政策；針對存貨餘額與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餘額之關聯執行分析性複核，並評估整

體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變動原因及合理性；瞭解管理階層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

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針對庫齡天數較長(如一年以上或過期)

之存貨，檢視其期後處理狀況及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評估該公司管理當局

估計存貨備抵評價之正確性；評估該公司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備抵存貨損失評價揭露是否允

當。

三、收入認列－客戶忠誠計畫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認列，收入認列會計估

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三)，收入認列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十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獎勵積分之收入須透過公允價值之計算，而該公允價值係依前一年度之銷售金

額、積點產生與使用方式為基礎計算，並列為收入之減項，而銷貨收入係投資人及管理階

層評估該公司財務或業務績效之主要指標，故認為此為本會計師執行本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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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了解及評估有關獎勵積分認列之相關控制的設計與執行

；評估管理階層的判斷及評估獎勵積分估計之合理性，並予以重新計算確認應認列之收入

；執行銷售收入分析性程序，比較與前期變動之合理性，評估二期差異是否無重大異常；

評估相關獎勵積分之遞延收入認列之正確性，是否正確記錄於系統中；及是否已於財務報

告適當附註揭露。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南僑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南僑化學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

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

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止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南

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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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查

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2026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六  年  三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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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五)及七) $ 2,808,091 100 2,780,173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七)、(十一)、(十六)及七) 1,835,811 65 1,773,564 64
5900 營業毛利 972,280 35 1,006,609 36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三)、(七)、(十一)、(十六)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589,418 21 593,675 22
6200 管理費用 395,009 14 372,652 13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32,978 1 42,447 2

　　營業費用合計 1,017,405 36 1,008,774 37
6900 營業淨損 (45,125) (1) (2,165) (1)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七)、(八)、(十七)及七)：

7010 　其他收入 18,070 - 27,253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5,408) - (7,644) -
7050 財務成本 (67,980) (2) (67,951) (2)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之份額 1,370,984 49 1,383,251 5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315,666 47 1,334,909 49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1,270,541 46 1,332,744 48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二)) 64,839 3 219,894 8

本期淨利 1,205,702 43 1,112,850 40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附註六(十一))：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7,439) (1) (28,889) (1)
83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11,519) - 1,184 -
8349 與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38,958) (1) (27,705) (1)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附註六(十三))：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2,425) - (58,483) (2)
836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失 (244) - (598) -
838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438,348) (16) (85,757) (3)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51,017) (16) (144,838) (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489,975) (17) (172,543) (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715,727 26 940,307 3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四)) $ 4.86 4.49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四)) $ 4.85 4.48

董事長：陳飛龍 經理人：李勘文 會計主管：連榮章

附件七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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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 $ 1,270,541 1,332,744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114,335 108,215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數 513 1,020
A20900 利息費用 67,980 67,951
A21200 利息收入 (50) (1,293)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利益之份額 (1,370,984) (1,383,251)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283 34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187,923) (1,207,324)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A3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31130 應收票據 (30,429) 6,460
A31150 應收帳款 23,524 (6,028)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 (3,839) (11,338)
A31180 其他應收款 2,569 19,952
A3119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971 252,057
A31200 存貨 (20,504) 31,574
A31230 預付款項 5,859 11,988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362 (201)
A3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20,487) 304,464
A3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32150 應付帳款 12,232 (26,225)
A32160 應付帳款－關係人 (5,925) 5,286
A32180 其他應付款 74,508 53,652
A3219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833 9,215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5,936) (54)
A32240 淨確定福利負債 (179,536) (4,839)
A32990 遞延收入 3,730 13,481
A3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0,094) 50,516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20,581) 354,980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1,308,504) (852,344)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出) (37,963) 480,400
A33100 收取之利息 50 1,293
A33300 支付之利息 (66,533) (68,414)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3,521) (78,154)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7,967) 335,125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0,000) (249,730)
B027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99,452) (102,923)
B06700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173 1,198
B07600 收取之股利 128,706 344,235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90,573) (7,220)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4,396,000 2,536,999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4,589,000) (2,254,011)
C005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59,948 69,973
C01200 發行公司債 3,894,324 -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3,701,391 800,000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6,595,516) (860,033)
C0430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760 (138)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764,746) (617,680)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06,161 (324,890)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7,621 3,015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87,031 84,016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94,652 87,031

董董事事長長：：陳陳飛飛龍龍 經經理理人人：：李李勘勘文文 會會計計主主管管：：連連榮榮章章

附件七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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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南僑集團)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

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南僑集團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與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

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南僑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

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南僑集團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應收帳款減損

有關應收款項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七)金融工具，應收款項減損

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一)，應收款項減損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四)。

附件七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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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擁有廣大的客戶群，並未顯著集中與單一客戶進行交易，且銷售區域分散，故

制訂合理的備抵呆帳政策，並對個別客戶財務狀況及其所處之政經環境進行綜合評估甚為

重要。由於減損評估涉及該公司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故本會計師認為此係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為評估該公司會計政策之合理性，包括應收帳款授信條件及

備抵呆帳提列之政策；針對應收帳款餘額與備抵呆帳餘額之關聯執行分析性複核；取得應

收款項帳齡分析表，核對相關憑證及驗算帳齡區間之正確性；瞭解逾期帳款後續收回情形

，並針對帳齡天數較長(如120天以上)之應收帳款，檢視該公司後續是否採取訴訟程序或

協商等後續處理，以評估該公司管理當局提列備抵呆帳是否足夠；評估該公司管理階層針

對有關應收帳款備抵之揭露是否允當。

二、存貨續後衡量

有關存貨續後衡量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續後衡量之會

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二)，存貨續後衡量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主要存貨係為油脂、洗劑、麵糰及冷凍食品。油脂及洗劑受國際油價影響，可

能導致存貨之成本超過其淨變現價值；麵糰及冷凍食品因有保存期限問題，致存貨庫齡存

有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因存貨之評價涉及該公司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故認為此為本會計

師執行本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該公司會計政策之合理性，如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

之政策；針對存貨餘額與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餘額之關聯執行分析性複核，並評估整

體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變動原因及合理性；瞭解管理階層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

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針對庫齡天數較長(如一年以上或過期)

之存貨，檢視其期後處理狀況及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評估該公司管理當局

估計存貨備抵評價之正確性；評估該公司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備抵存貨損失評價揭露是否允

當。

三、收入認列－客戶忠誠計畫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六)收入認列，收入認列會計估

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附註五(三)，收入認列相關揭露請詳附註六(十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該公司獎勵積分之收入須透過公允價值之計算，而該公允價值係依前一年度之銷售金

額、積點產生與使用方式為基礎計算，並列為收入之減項，而銷貨收入係投資人及管理階

層評估該公司財務或業務績效之主要指標，故認為此為本會計師執行本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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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了解及評估有關獎勵積分認列之相關控制的設計與執行

；評估管理階層的判斷及評估獎勵積分估計之合理性，並予以重新計算確認應認列之收入

；執行銷售收入分析性程序，比較與前期變動之合理性，評估二期差異是否無重大異常；

評估相關獎勵積分之遞延收入認列之正確性，是否正確記錄於系統中；及是否已於財務報

告適當附註揭露。

其其他事項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五年度及一○四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南僑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南僑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南僑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南僑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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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南僑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止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南僑集團不再具有繼

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南僑集團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2026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六  年  三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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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八)) $ 16,299,714 100 15,479,543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七)、(十三)、(十四)、(十九)、七及九) 10,160,025 62 9,871,293 64
5900 營業毛利 6,139,689 38 5,608,250 36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四)、(七)、(十三)、(十四)、(十九)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439,933 15 2,326,392 15
6200 管理費用 1,403,331 9 1,187,298 7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73,061 2 139,141 1

　　營業費用合計 4,116,325 26 3,652,831 23
6900 營業淨利 2,023,364 12 1,955,419 1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八)及(二十))：

7010 　其他收入 145,858 1 184,129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86,452) (1) (248,047) (2)
7050 財務成本 (164,894) (1) (150,460)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05,488) (1) (214,378) (1)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1,817,876 11 1,741,041 12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五)) 647,567 4 577,080 4

本期淨利 1,170,309 7 1,163,961 8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附註六(十四))：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8,998) - (27,724) -
8349 與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38,998) - (27,724)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附註六(十六))：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459,801) (3) (148,786) (1)
836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失 (301) - (738) -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60,102) (3) (149,524) (1)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499,100) (3) (177,248) (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671,209 4 986,713 7
本期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1,205,702 7 1,112,850 8
8620 非控制權益 (35,393) - 51,111 -

$ 1,170,309 7 1,163,961 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715,727 4 940,307 7
8720 非控制權益 (44,518) - 46,406 -

$ 671,209 4 986,713 7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七)) $ 4.86 4.49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七)) $ 4.85 4.48

董事長：陳飛龍 經理人：李勘文 會計主管：連榮章

附件七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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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 $ 1,817,876 1,741,041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663,759 656,829
A20300 備抵呆帳提列(迴轉) (8,006) 2,565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 - 50
A20900 利息費用 164,894 150,460
A21200 利息收入 (110,610) (94,068)
A225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3,629 6,485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713,666 722,321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A3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31130 應收票據 7,077 (28,716)
A31150 應收帳款 (9,696) 1,004
A31180 其他應收款 141,925 110,394
A31200 存貨 (346,135) 253,830
A31230 預付款項 77,162 3,756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49,106) (6,396)
A3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78,773) 333,872
A3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32130 應付票據 (108) (959)
A32150 應付帳款 42,920 57,921
A32180 其他應付款 213,369 259,203
A32200 負債準備 3,070 -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31,040) 27,365
A32240 淨確定福利負債 (293,945) 2,517
A32990 遞延收入 14,923 67,278
A3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0,811) 413,325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29,584) 747,197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484,082 1,469,518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2,301,958 3,210,559
A33100 收取之利息 110,610 94,068
A33300 支付之利息 (164,385) (149,951)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650,189) (444,452)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97,994 2,710,224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249,750)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249,750 -
B0270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3,206,050) (1,408,065)
B028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00,508 14,902
B06000 長期預付租金減少(增加) (18,559) 7,369
B06700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72,111 26,109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802,240) (1,609,435)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8,469,300 10,893,563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10,451,959) (10,643,489)
C005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39,948 49,973
C01200 發行公司債 3,894,324 -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4,818,162 1,272,609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6,795,156) (1,067,923)
C0430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411) 15,267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811,865) (691,563)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37,657) (171,563)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27,350) (60,175)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減少)數 (2,169,253) 869,051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330,938 4,461,887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3,161,685 5,330,938

董事長：陳飛龍 經理人：李勘文 會計主管：連榮章

附件七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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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810,911,111 

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本期變動數 (38,957,609)
   本年稅後淨利  1,205,701,295 

可供分配盈餘 1,977,654,797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20,570,130
   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

   分配項目:  
       發放股東現金股利 (每股 2.8 元) 823,572,294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33,512,373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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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分割計畫書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為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以提高整體競爭力

及經營績效，擬將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予百分

之百持有之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油脂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割案」)，由

南僑油脂公司自分割基準日起概括承受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資產及負債，並由南僑油脂

公司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本次分割係屬南僑公司組織調整，對其轉投資事業之架

構並無改變。爰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與相關法令，訂立分割計畫書(以下簡稱「本計畫書」)
如下：

第一條：分割方式及參與本分割案之公司

本分割案採取既存分割之方式，即南僑公司將其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

(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予百分之百持有之南僑油脂公司，並由南僑油脂公司

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參與本分割案之公司如下：

被分割公司：南僑公司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南僑油脂公司

第二條：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章程須變更事項

南僑油脂公司之公司章程如附錄一，惟本分割案應辦理章程中股本總額及其他相關

之變更。

第三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範圍、營業價值、資產、負債

1.分割讓與之營業範圍：

(1) 南僑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業務及相關之生產、銷售、採購及相關人員

(2) 南僑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所需之設備、存貨、銀行存款、應收帳款等相

關資產(包括有形及無形資產)及相關負債。

(3) 南僑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契約(包括但不限於：供貨契約、銷售契

約、技術授權契約、技術服務契約、借貸契約及其他相關契約)、訴訟案件、法

律關係、法律地位、執照、許可與相關權益。契約之移轉，需徵得原契約相對

人同意者，需經該相對人同意後始生效力。

(4) 南僑公司於分割基準日前所研發擁有之商標、技術、軟體、專門技術

(Know-How)、營業秘密，凡屬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相關之部分，全部分割讓

與南僑油脂公司。南僑公司及南僑油脂公司應相互配合辦理前揭智慧財產權之

權利移轉手續、技術轉移手續、權利維護手續及相關資料、文件、程式之提供，

以使另一方得以行使相關權利；分割基準日後權利維護費用由南僑油脂公司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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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本項智慧財產權之分割不影響分割前已授權他人之權利及應負擔之保密義

務。與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相關之專利權及申請中之專利案 (Pending 
Applications)之授權或移轉，由雙方另行協議之。

(5) 其他與南僑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相關之資產、負債、權利義務關係、權

益、分割讓與之營業/財產已享有而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勵、執照、許可

及相關法律關係、事實關係暨地位。

2.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以分割讓與之資產減負債計算之，預計為新台幣

410,731,270 元。

3.分割讓與之資產：預計分割讓與之資產如附錄二，預計為新台幣 1,141,807,283
元。

4.分割讓與之負債：預計分割讓與之負債如附錄二，預計為新台幣 731,076,013 元。

5.前揭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以南僑公司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評估基礎，惟實際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

產及負債金額以分割基準日之帳面價值為依據。

6.就前揭所定之分割讓與資產、負債倘有調整之必要時，得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

董事會調整之，如因此需調整營業價值或南僑油脂公司發行股數之比例者，亦同。

第四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換取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股數之比

例及計算方式

1.換股比例：南僑公司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為新台幣 410,731,270 元，按每 10 元換

取南僑油脂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南僑公司共換取南僑油脂公司普通股

41,073,127 股。若有不足換取一股者，由南僑油脂公司於完成變更登記後三十日

內，按不足換取股份之營業價值，以現金乙次給付予南僑公司。

2.計算依據：前揭換股比例係參酌南僑公司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

每股淨值及分割換股比例之獨立專家意見書訂定之，其內容詳見附錄三。

第五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及換取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股數及比例

之調整

本分割案所定換取南僑油脂公司發行新股比例於下列情形發生時，得由雙方股東會

授權雙方董事會變更發行股數及/或每股價格，而南僑油脂公司因分割所取得之營業

價值亦隨同調整之：

1.本計畫書簽訂後南僑油脂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及無償配股。

2.南僑油脂公司處分重大資產等重大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南僑油脂公司發生重大變革等重大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南僑油脂公司買回庫藏股。

5.於分割基準日時依本計畫書讓予之營業，因資產或負債之範圍或價值變動或其他

原因，致營業價值有增減需有調整之必要者。

6.南僑公司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因資產重估、折舊、攤銷、增添或減損，致明

細或金額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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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因法令變更或相關主管機關核示而有調整第四條南僑油脂公司發行股數之比

例之必要者。

第六條：承受營業之公司發行股份總數、種類及數量

1. 南僑油脂公司就本分割案所承受之營業價值為新台幣 410,731,270 元，應發行普

通股 41,073,127 股予南僑公司。

2. 南僑油脂公司應於分割基準日後依法完成變更登記並發行普通股股票予南僑公

司，自本分割案完成後，南僑公司直接持有南僑油脂公司百分之百股份。

第七條：異議股東股份之收買及銷除

南僑公司、南僑油脂公司之股東就本分割案有關事項或本計畫書依法表示異議者，

各該公司應依法律規定買回該異議股東所持有股份；因此所買回之股份經主管機關

許可依法處分或辦理銷除，並為變更登記。

第八條：債權人通知及公告之義務

1. 本分割案經南僑公司、南僑油脂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分割後，應即各自編造資產

負債表及財產目錄，並向其個別之債權人通知及公告分割決議，指定三十日以上

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倘各該公司債權人於指定之期限內提

出異議，各該公司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處理之。

2. 若南僑公司依前項規定對提出異議之債權人清償之債務，係屬本分割計畫之分割

讓與範圍，則授權南僑公司、南僑油脂公司董事會調整第三條所訂之營業範圍、

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因此必須調整南僑油脂公司(既存公司)發行新股之比例

或價格者亦同。

第九條：分割後權利義務之承受及相關事項

1. 自分割基準日起，南僑公司分割讓與之一切資產、負債及其截至分割基準日仍為

有效之一切權利義務，除本計畫書另有約定外，均由南僑油脂公司依法概括承受；

如需辦理相關手續，南僑公司應配合之。

2. 除分割讓與之負債與分割前南僑公司之債務係可分者外，南僑油脂公司應就分割

前南僑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五條第六項

規定與南僑公司負連帶清償責任。但債權人之連帶清償責任請求權，自分割基準

日起二年內不行使而消滅。

第十條：員工轉任雇用之處理

南僑公司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員工將由南僑油脂公司繼續留用聘僱，南僑

油脂公司並承認留用員工於分割基準日前任職南僑公司之年資，惟將來應付之退休

金或資遣費，將依該員工於分割基準日前後之年資，分別由南僑公司及南僑油脂公

司雙方依比例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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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發行新股員工承購之排除

南僑油脂公司因分割發行之新股，不受公司法有關應保留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至十五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之規定。

第十二條：分割基準日

1. 分割基準日於本分割案獲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及相關主管機關(包括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及台灣證券交易所等)之許可或核准後，授權雙方董事會決定之。目

前暫訂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若有調整分割基準日之必要時，授權雙方董事

會訂定之。

2. 分割基準日南僑公司應將其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業務、人員、設備及其他

相關資產及負債讓予南僑油脂公司。

第十三條：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與逾期處理

1.本分割案預計於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召開股東會決議通過本分割案，但雙方

董事會得視實際情形另定股東會日期。

2.本分割案之執行進度、分割基準日及本分割案逾期未完成，依法令應召開董事

會或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事宜，授權由雙方董事會協議訂定之。

第十四條：稅捐及費用之分攤

1. 除本計畫書另有約定者外，因本計畫書之簽訂或履行所生之一切稅捐或費用，

除合於免稅或免徵規定者外，均由雙方各負擔二分之一。若本計畫書因未獲股

東會通過或相關主管機關否准或其他事由而不生效力，則已發生之律師、會計

師及相關費用由南僑公司負擔。

2. 本案有關之租稅優惠措施，雙方應相互配合爭取之。

第十五條：違約處理

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違反本計畫書相關規定，經一方以書面通知他方限期三

十天內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他方而終止本計畫書。

倘任一方當事人有違反本計畫書之情事，經任何他方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或違

反情節重大，致任何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者，違約當事人應向受損害之當事人賠

償其因此所生之任何費用(包括但不限於因本分割案所生之律師、會計師等相關

費用、損失或其他損害)。雙方並同意，於履行本計畫書相關事項時，倘因可歸

責於己方之事由而造成任何他方當事人遭受任何損失(包括但不限於第三人之求

償)，可歸責之當事人應補償該當事人之損失。

第十六條：被分割公司實收資本額變更

南僑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除依法律規定為股份銷除減資外，不因本分割案而減少實

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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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參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南僑公司與南僑油脂公司於本計畫書之相關資訊對外公開後，若參與分割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變動時，原計畫書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律行為，應由所有參與公司

重行之。關於本條未盡事宜，授權董事會依據相關法令辦理之。

第十八條：適用法律

本分割案依企業併購法行之，倘有新訂法律公佈實施且較有利者，並得適用該最

有利之相關法律處理之。

本計畫書依中華民國法律解釋之，倘本計畫書有任何爭議，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其他事項

1.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令有所牴觸而歸於無效者，僅該牴觸之部份無

效，但其他條款依然有效。至於因牴觸相關法令而歸於無效之部分條款，逕依

相關法令之規定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董事會於合法範圍內另行議定之。

2.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而有變更必要者，逕依相關主管

機關核示之內容或由雙方董事會另行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修訂之。

3. 本計畫書須經提報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始生效力。且本計畫書如未能取得相

關主管機關之核准或許可，則本計畫書自始不生效力。

第二十條：本計畫書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法令及主管

機關未規定時，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董事會全權處理。

第二十一條：計畫書份數

1. 本計畫書之附錄亦為本計畫書之一部分。

2. 本計畫書正本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立本計畫書人：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飛龍

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戴淑文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3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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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之附錄一

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102010 乳品製造業    

2.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3.  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4.  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5.  C199010 麵條、粉條類食品製造業    

6.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7.  C801990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8.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9.  CZ99990 未分類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10.  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11.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12.  F107200 化學原料批發業    

13.  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14.  F207200 化學原料零售業    

15.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6.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為他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得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

定不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於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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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  六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1,000,000元整，分為100,000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10元，全額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之資本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一定數額得不發行股票，必要時仍得

經董事會決議發行之，發行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第  八  條：股份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六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前項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 

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股東因

故不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加蓋存留本公司之印

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出席。但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

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分不予計算。 

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不適用本

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三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三人，監察人一人，其任期均為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連選均得連任。 

第 十四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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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六 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除居住國外者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得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一人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第 十七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監察人依法行使職權，並得列席董事會議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 十九 條：董事長按月支領薪津，其數額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並得提供配車

。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由董事會核議。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 二十 條：本公司得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六 章    會    計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

，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二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留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三條：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不在此限；如尚有盈餘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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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6年3月16日。 

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 飛 龍

股 東：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 飛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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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之附錄二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擬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 

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範圍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資產  

流動資產  767,597,662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73,698,980
其他資產 510,641

資產總額(1)  1,141,807,283
負債 

流動負債  730,064,599
非流動負債 1,011,414

負債總額(2)  731,076,013
營業價值(1)-(2)  410,73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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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之附錄三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油脂事業相關營業之

分割換股比例合理性專家意見書

一、概況說明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以提高競

爭力及經營績效，擬將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

予百分之百持有之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油脂公司)，由其概括承受南

僑公司油脂事業之相關營業，同時由南僑油脂公司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

二、分割換股價值之計算

1. 南僑公司暫定 106 年 8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

則以南僑公司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評估基礎，

惟實際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以分割基準日之帳面價值為依據。

2. 南僑公司擬分割之資產帳面價值為新台幣（以下同）1,141,807,283 元，負債為

731,076,013 元，故其營業價值為 410,731,270 元。茲列示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南僑公司擬分割之營業資產及負債帳面價值

資產 金額 負債 金額

流動資產 767,597,662  流動負債 730,064,599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73,698,980  非流動負債 1,011,414 
其他非流動資產 510,641  負債總計 B 731,076,013 
資產總計 A 1,141,807,283  分割之資產淨額 A-B 410,731,270 
資料來源：南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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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割換股比例

項目 南僑公司 南僑油脂公司

營業價值(元) 410,731,270 
每股發行價格(元)  10 
發行股數(股)  41,073,127 

分割換股比例
南僑公司按營業價值每10元換取南僑油脂公司普通股

1 股，合計取得南僑油脂公司普通股 41,073,127 股。

三、分割換股比例之合理性說明

南僑公司擬透過分割方式，將其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分割讓與其百分之百持

股之南僑油脂公司，而南僑油脂公司則以發行普通股 41,073,127 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

因此分割受讓雙方之換股比例係取決於南僑公司分割價值之評估，及南僑油脂公司每股

發行價格之設算，茲分述如下：

1.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1）基秘字第 128 號函「公司分割所涉及

之會計處理」規定，企業(讓與公司)將其營業讓與另一公司(受讓公司)並取得其發行之

股權時，若讓與公司與受讓公司原係聯屬公司，該性質係屬組織重組，故其會計處理

應以原資產帳面價值(若有資產減損，則應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減負債後之淨額

作為取得股權之成本，不認列交換利益；受讓公司亦以讓與公司原資產及負債之帳面

價值(若有資產減損，則應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作為取得資產及負債之成本，並

以二者淨額為基礎，面額部份作為股本，超過面額部份則作為資本公積」。

2.本分割案主要目的南僑公司係為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而將其油脂事業部(含冷

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分割讓與南僑油脂公司，該公司則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以作為受

讓之對價。本案中南僑油脂公司為南僑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故本次分割係屬

組織調整，且分割案對南僑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因此，南僑公司擬以分割讓與資

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移轉予南僑油脂公司，係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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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僑油脂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41,073,127 股，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

價值 410,731,270 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換股比例，係屬合理。

四、結論及限制

1.綜上所述，南僑公司本次分割油脂事業部(含冷凍麵糰)相關營業之換股比例，參酌其截

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中，擬分割之相關資產及負債之帳面

價值，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之解釋函文應以帳面價值移轉，由南僑油脂公司以每

股 10 元發行普通股 41,073,127 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本案之換股比例係屬合理。

2.本意見書所列資料，係由南僑公司所提供，本會計師係以獨立第三人進行分割換股比

例評估，對於本分割案雙方之交易進行及內容規劃並未實際參與。

貝萊德林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六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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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性聲明書

本人受託就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與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南僑油脂公司）分割案，提出分割換股比例合理性之專家意見書。 

本人為執行上開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1.本人或配偶現受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聘雇，擔任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者。 

2.本人或配偶曾任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之職員，而解任未滿二年者。 

3.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公司與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互為關係人者。 

4.與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負責人或經理人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親屬關係者。 

5.本人或配偶與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有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者。  

6.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公司與南僑公司或南僑油脂公司具有業務往來關係者。 

7.本人或配偶為南僑公司財務簽證會計師。 

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案，本人提出分割換股

比例合理性之評估意見均維持超然獨立之精神。 

貝萊德林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六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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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歷表 

 

姓    名：張紫吟 

金管會證號：金管會證字第 5354 號 

籍    貫：台灣省新北市 

學    歷：國立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系學士 

工作資歷：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門副理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會計部經理           

現    職：貝萊德林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英屬開曼群島商康而富控股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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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本公司分割計畫併購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六年度第二次併購特別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民國一 六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時三十分整

地 點：總公司行政大樓樓二樓會議室

出 席：陳定國委員、林錦獅委員、陳俊學委員

列 席：廖美惠風控長、連榮章協理、陳宙經協理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俞安恬會計師、柯菱淵協理

獨立專家：張紫吟會計師

凱基證券：郭修旻協理、蘇俐卉經理

主 席：陳定國 記 錄：連榮章

壹、宣布開會

貳、報告事項：

參、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為整體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擬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

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敬請討論。

說明：

1.本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及專業分工，以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擬

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說明如下：

(1)本公司擬以既存分割之方式，分割移轉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至本公司百

分之百持有之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油脂公司)，並由

南僑油脂公司發行新股予本公司作為對價，分割基準日暫定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本次分割案對轉投資事業之架構維持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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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擬分割讓與之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營業價值，預計為新台幣

410,731 仟元，以每 10 元換取南僑油脂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共換取

41,073 仟股。若有不足換取一股者，則由南僑油脂公司以現金給付之。

(3)檢附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做成「分割計畫書」

（含南僑油脂公司章程、擬分割之資產與負債帳面價值及分割換股比例合

理性之專家意見），詳如附件一(本手冊附件九)。

(4)本分割案經董事會同意後擬提請股東會同意，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分割相關事宜。

(5)本公司擬分割油脂事業(含冷凍麵團)之營業範圍、金額（含資產、負債與

營業）、換股比例（如有調整之必要時）、本分割案之其他相關事宜（包

含但不限於時程、分割基準日）或未盡事宜、因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

法令制定相關事宜或因客觀環境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

2.本委員會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

項辦法第六條等相關規定，委請獨立專家張紫吟會計師就本分割案提供合理性

意見，詳如附件一(本手冊附件九)之附錄三，其評估本次分割係屬組織調整，

對本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且南僑油脂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41,073
仟股，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價值 410,731 仟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

換股比例尚屬合理[參閱獨立專家意見書結論]。

3.本委員會茲就本分割案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於本公

司董事會，董事會同意後再提報股東會，提請審議。

決議：全體委員會參酌本公司經營狀況、未來發展等相關因素，且本分割案之分割計

畫書係依據相關法律規範來訂定，一致同意分割條件應屬合理。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為整體規劃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擬分割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

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

（含資產、負債及營業），敬請討論。

說明：

1.本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及專業分工，以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擬

分割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

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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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擬以既存分割之方式，分割移轉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

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至本公司百

分之百持有之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公司)，並由華強公司

發行新股予本公司作為對價，分割基準日暫定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 日。本

次分割案對轉投資事業之架構維持不變。

(2)本公司擬分割讓與之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

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營業價值，預計為新台幣

220,307 仟元，以每 10 元換取華強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共換取 22,031
仟股。若有不足換取一股者，則由華強公司以現金給付之。

(3)檢附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做成「分割計畫書」

（含華強公司章程、擬分割之資產與負債帳面價值及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

之專家意見），詳如附件二(本手冊附件十一)。

(4)本分割案經董事會同意後擬提請股東會同意，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分割相關事宜。

(5)本公司擬分割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

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營業範圍、金額（含資產、負債與

營業）、換股比例（如有調整之必要時）、本分割案之其他相關事宜（包

含但不限於時程、分割基準日）或未盡事宜、因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

法令制定相關事宜或因客觀環境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

2.本委員會依企業併購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

項辦法第六條等相關規定，委請獨立專家張紫吟會計師就本分割案提供合理性

意見，詳如附件二(本手冊附件十一)之附錄三，其評估本次分割係屬組織調整，

對本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且華強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22,031 仟股，

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價值 220,307 仟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換股比

例尚屬合理[參閱獨立專家意見書結論]。

3.本委員會茲就本分割案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於本公

司董事會，董事會同意後再提報股東會，提請審議。

決議：全體委員會參酌本公司經營狀況、未來發展等相關因素，且本分割案之分割計

畫書係依據相關法律規範來訂定，一致同意分割條件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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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主 席：陳定國 記 錄：連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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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分割計畫書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為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以提高整體競爭力

及經營績效，擬將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

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予百分之百

持有之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實業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割案」)，由華強實業

公司自分割基準日起概括承受其他非油脂事業之資產及負債，並由華強實業公司發行新股予

南僑公司作為對價。本次分割係屬南僑公司組織調整，對其轉投資事業之架構並無改變。爰

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與相關法令，訂立分割計畫書(以下簡稱「本計畫書」)如下：

第一條：分割方式及參與本分割案之公司

本分割案採取既存分割之方式，即南僑公司將其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

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

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予百分之百持有之華強實業公司，並由華強

實業公司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參與本分割案之公司如下：

被分割公司：南僑公司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華強實業公司

第二條：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章程須變更事項

華強實業公司之公司章程如附錄一，惟本分割案應辦理章程中股本總額及其他相關

之變更。

第三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範圍、營業價值、資產、負債

1.分割讓與之營業範圍：

(1)南僑公司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

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業務及相關之生產、銷售、採購及

相關人員。

(2)南僑公司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

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所需之設備、存貨、銀行存款、應收

帳款等相關資產(包括有形及無形資產)及相關負債。

(3)南僑公司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

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契約(包括但不限於：供貨契

約、銷售契約、技術授權契約、技術服務契約、借貸契約及其他相關契約)、訴訟

案件、法律關係、法律地位、執照、許可與相關權益。契約之移轉，需徵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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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相對人同意者，需經該相對人同意後始生效力。

(4)南僑公司於分割基準日前所研發擁有之商標、技術、軟體、專門技術

(Know-How)、營業秘密，凡屬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

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相關之部分，全

部分割讓與華強實業公司。南僑公司及華強實業公司應相互配合辦理前揭智慧

財產權之權利移轉手續、技術轉移手續、權利維護手續及相關資料、文件、程

式之提供，以使另一方得以行使相關權利；分割基準日後權利維護費用由華強

實業公司負擔。本項智慧財產權之分割不影響分割前已授權他人之權利及應負

擔之保密義務。與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

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相關之專利權及申請中之專

利案(Pending Applications)之授權或移轉，由雙方另行協議之。

(5)其他與南僑公司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

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相關之資產、負債、權利義務

關係、權益、分割讓與之營業/財產已享有而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勵、執

照、許可及相關法律關係、事實關係暨地位。

2. 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以分割讓與之資產減負債計算之，預計為新台幣

220,306,550 元。

3. 分割讓與之資產：預計分割讓與之資產如附錄二，預計為新台幣 591,907,320 元。

4. 分割讓與之負債：預計分割讓與之負債如附錄二，預計為新台幣 371,600,770 元。

5. 前揭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以南僑公司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

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評估基礎，惟實際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

產及負債金額以分割基準日之帳面價值為依據。

6. 就前揭所定之分割讓與資產、負債倘有調整之必要時，得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

董事會調整之，如因此需調整營業價值或華強實業公司發行股數之比例者，亦同。

第四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換取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股數之比

例及計算方式

1. 換股比例：南僑公司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為新台幣 220,306,550 元，按每 10 元

換取華強實業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南僑公司共換取華強實業公司普通股

22,030,655 股。若有不足換取一股者，由華強實業公司於完成變更登記後三十日

內，按不足換取股份之營業價值，以現金乙次給付予南僑公司。

2. 計算依據：前揭換股比例係參酌南僑公司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

每股淨值及分割換股比例之獨立專家意見書訂定之，其內容詳見附錄三。

第五條：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及換取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股數及比例

之調整

本分割案所定換取華強實業公司發行新股比例於下列情形發生時，得由雙方股東會

授權雙方董事會變更發行股數及/或每股價格，而華強實業公司因分割所取得之營業

價值亦隨同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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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計畫書簽訂後華強實業公司辦理現金增資及無償配股。

2. 華強實業公司處分重大資產等重大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 華強實業公司發生重大變革等重大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 華強實業公司買回庫藏股。

5. 於分割基準日時依本計畫書讓予之營業，因資產或負債之範圍或價值變動或其他

原因，致營業價值有增減需有調整之必要者。

6. 南僑公司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因資產重估、折舊、攤銷、增添或減損，致明

細或金額有所變動。

7. 其他因法令變更或相關主管機關核示而有調整第四條華強實業公司發行股數之比

例之必要者。

第六條：承受營業之公司發行股份總數、種類及數量

1. 華強實業公司就本分割案所承受之營業價值為新台幣 220,306,550 元，應發行普

通股 22,030,655 股予南僑公司。

2. 華強實業公司應於分割基準日後依法完成變更登記並發行普通股股票予南僑公

司，自本分割案完成後，南僑公司直接持有華強實業公司百分之百股份。

第七條：異議股東股份之收買及銷除

南僑公司、華強實業公司之股東就本分割案有關事項或本計畫書依法表示異議者，

各該公司應依法律規定買回該異議股東所持有股份；因此所買回之股份經主管機關

許可依法處分或辦理銷除，並為變更登記。

第八條：債權人通知及公告之義務

1. 本分割案經南僑公司、華強實業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分割後，應即各自編造資產

負債表及財產目錄，並向其個別之債權人通知及公告分割決議，指定三十日以上

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異議。倘各該公司債權人於指定之期限內提

出異議，各該公司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處理之。

2. 若南僑公司依前項規定對提出異議之債權人清償之債務，係屬本分割計畫之分割

讓與範圍，則授權南僑公司、華強實業公司董事會調整第三條所訂之營業範圍、

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因此必須調整華強實業公司(既存公司)發行新股之比例

或價格者亦同。

第九條：分割後權利義務之承受及相關事項

1. 自分割基準日起，南僑公司分割讓與之一切資產、負債及其截至分割基準日仍為

有效之一切權利義務，除本計畫書另有約定外，均由華強實業公司依法概括承受；

如需辦理相關手續，南僑公司應配合之。

2. 除分割讓與之負債與分割前南僑公司之債務係可分者外，華強實業公司應就分割

前南僑公司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五條第六項

規定與南僑公司負連帶清償責任。但債權人之連帶清償責任請求權，自分割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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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二年內不行使而消滅。

第十條：員工轉任雇用之處理

南僑公司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

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員工將由華強實業公司繼續留用聘僱，

華強實業公司並承認留用員工於分割基準日前任職南僑公司之年資，惟將來應付之

退休金或資遣費，將依該員工於分割基準日前後之年資，分別由南僑公司及華強實

業公司雙方依比例分攤。

第十一條：發行新股員工承購之排除

華強實業公司因分割發行之新股，不受公司法有關應保留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至十五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之規定。

第十二條：分割基準日

1.分割基準日於本分割案獲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及相關主管機關(包括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台灣證券交易所等)之許可或核准後，授權雙方董事會決定之。目前暫

訂為民國106年8月1日，若有調整分割基準日之必要時，授權雙方董事會訂定之。

2.分割基準日南僑公司應將其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含急凍熟麵

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業務、人員、設備

及其他相關資產及負債讓予華強實業公司。

第十三條：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與逾期處理

1. 本分割案預計於民國 106 年 5 月 31 日召開股東會決議通過本分割案，但雙方

董事會得視實際情形另定股東會日期。

2. 本分割案之執行進度、分割基準日及本分割案逾期未完成，依法令應召開董事

會或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事宜，授權由雙方董事會協議訂定之。

第十四條：稅捐及費用之分攤

1. 除本計畫書另有約定者外，因本計畫書之簽訂或履行所生之一切稅捐或費用，

除合於免稅或免徵規定者外，均由雙方各負擔二分之一。若本計畫書因未獲股

東會通過或相關主管機關否准或其他事由而不生效力，則已發生之律師、會計

師及相關費用由南僑公司負擔。

2. 本案有關之租稅優惠措施，雙方應相互配合爭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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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違約處理

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違反本計畫書相關規定，經一方以書面通知他方限期

三十天內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他方而終止本計畫書。

倘任一方當事人有違反本計畫書之情事，經任何他方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或

違反情節重大，致任何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者，違約當事人應向受損害之當事人

賠償其因此所生之任何費用(包括但不限於因本分割案所生之律師、會計師等相

關費用、損失或其他損害)。雙方並同意，於履行本計畫書相關事項時，倘因可

歸責於己方之事由而造成任何他方當事人遭受任何損失(包括但不限於第三人之

求償)，可歸責之當事人應補償該當事人之損失。

第十六條：被分割公司實收資本額變更

南僑公司之實收資本額除依法律規定為股份銷除減資外，不因本分割案而減少實

收資本額。

第十七條：參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南僑公司與華強實業公司於本計畫書之相關資訊對外公開後，若參與分割之主體

或家數發生變動時，原計畫書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律行為，應由所有參與公司

重行之。關於本條未盡事宜，授權董事會依據相關法令辦理之。

第十八條：適用法律

本分割案依企業併購法行之，倘有新訂法律公佈實施且較有利者，並得適用該最

有利之相關法律處理之。

本計畫書依中華民國法律解釋之，倘本計畫書有任何爭議，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其他事項

1.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令有所牴觸而歸於無效者，僅該牴觸之部份無

效，但其他條款依然有效。至於因牴觸相關法令而歸於無效之部分條款，逕依

相關法令之規定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董事會於合法範圍內另行議定之。

2.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而有變更必要者，逕依相關主管

機關核示之內容或由雙方董事會另行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修訂之。

3. 本計畫書須經提報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始生效力。且本計畫書如未能取得相

關主管機關之核准或許可，則本計畫書自始不生效力。

第二十條：本計畫書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法令及主管

機關未規定時，由雙方股東會授權雙方董事會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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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計畫書份數

1.本計畫書之附錄亦為本計畫書之一部分。

2.本計畫書正本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立本計畫書人：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飛龍

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周明芬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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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之附錄一 

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A102060   糧商業    

2.  C104010   糖果製造業    

3.  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4.  C110010   飲料製造業    

5.  C113020   酒類半成品製造業    

6.  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7.  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8.  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9.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0.  F102030   菸酒批發業    

11.  F102040   飲料批發業    

12.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13.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14.  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15.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16.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17.  F203010   食品什貨、飲料零售業    

18.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9.  F203030   酒精零售業    

20.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21.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22.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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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299990   其他零售業    

24.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25.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26.  F399010   便利商店業    

27.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8.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29.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30.  F501030   飲料店業    

31.  F501050   飲酒店業    

32.  F501060   餐館業    

33.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34.  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35.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36.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7.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8.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39.  J601010   藝文服務業    

40.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41.  J799990   其他休閒服務業    

42.  JE01010   租賃業    

43.  JZ99990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44.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為他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得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

定不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於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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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  六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1,000,000元整，分為100,000股，每股金額新台幣

10元，全額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之資本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一定數額得不發行股票，必要時仍得

經董事會決議發行之，發行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第  八  條：股份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六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前項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 

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股東因

故不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加蓋存留本公司之印

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出席。但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

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分不予計算。 

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不適用本

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三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三人，監察人一人，其任期均為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連選均得連任。 

第 十四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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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六 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除居住國外者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得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一人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第 十七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監察人依法行使職權，並得列席董事會議陳述意見，但無表決權。 

第 十九 條：董事長按月支領薪津，其數額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並得提供配車

。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由董事會核議。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 二十 條：本公司得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六 章    會    計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

，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二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留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三條：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不在此限；如尚有盈餘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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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6年3月16日。 

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 飛 龍

股 東：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 飛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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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之附錄二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擬分割除油脂事業(含冷凍麵糰)外之其餘事業

(含急凍熟麵事業、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 

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範圍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資產  

流動資產  297,793,843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293,119,586
其他非流動資產 993,891

資產總額(1)  591,907,320
負債 

流動負債  371,550,770
非流動負債 50,000

負債總額(2)  371,600,770
營業價值(1)-(2)  220,30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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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之附錄三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非油脂事業相關營業之分割

換股比例合理性專家意見書 

一、概況說明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為進行轉型為投資控股公司，以提高競

爭力及經營績效，擬將除油脂事業外之其餘事業(以下稱非油脂事業，含急凍熟麵事業、

常溫米飯事業、家品事業、餐飲事業及國際貿易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

分割移轉予百分之百持有之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強實業公司)，由其概括承

受南僑公司非油脂事業之相關營業，同時由華強實業公司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 

二、分割換股價值之計算 

1. 南僑公司暫定 106 年 8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

則以南僑公司民國 105 年 12 月 31 日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評估基礎，

惟實際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以分割基準日之帳面價值為依據。 

2.南僑公司擬分割之資產帳面價值為新台幣（以下同）591,907,230 元，負債為

371,600,770 元，故其營業價值為 220,306,550 元。茲列示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南僑公司擬分割之營業資產及負債帳面價值 

資產 金額 負債 金額 

流動資產 297,793,843 流動負債 371,551,77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293,119,586 非流動負債 50,000

其他非流動資產 993,891 負債總計 B 371,600,770

資產總計 A 591,907,320 分割之資產淨額 A-B 220,306,550

資料來源：南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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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割換股比例 

項目 南僑公司 華強實業公司 

營業價值(元) 220,306,550   

每股發行價格(元)   10 

發行股數(股)   22,030,655

分割換股比例 
南僑公司按營業價值每 10 元換取華強實業公司普通股

1股，合計取得華強實業公司普通股 22,030,655 仟股。

三、分割換股比例之合理性說明 

南僑公司擬透過分割方式，將其非油脂事業之相關營業分割讓與其百分之百持股之華強實

業公司，而華強實業公司則以發行普通股 22,030,655 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因此分割

受讓雙方之換股比例係取決於南僑公司分割價值之評估，及華強實業公司每股發行價格之

設算，茲分述如下：  

1.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1）基秘字第 128 號函「公司分割所涉及之

會計處理」規定，企業(讓與公司)將其營業讓與另一公司(受讓公司)並取得其發行之股

權時，若讓與公司與受讓公司原係聯屬公司，該性質係屬組織重組，故其會計處理應以

原資產帳面價值(若有資產減損，則應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減負債後之淨額作為

取得股權之成本，不認列交換利益；受讓公司亦以讓與公司原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若

有資產減損，則應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作為取得資產及負債之成本，並以二者淨

額為基礎，面額部份作為股本，超過面額部份則作為資本公積」。 

2.本分割案主要目的南僑公司係為提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而將其非油脂事業部之相關營

業分割讓與華強實業公司，該公司則發行新股予南僑公司，以作為受讓之對價。本案中

華強實業公司為南僑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故本次分割係屬組織調整，且分割案

對南僑公司股東權益並無影響。因此，南僑公司擬以分割讓與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移

轉予華強實業公司，係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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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華強實業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新股計 22,030,655 股，與受讓之相關資產與負債之營業

價值 220,306,550 元相等，故本次分割之換股比例，係屬合理。 

四、結論及限制 

1.綜上所述，南僑公司本次分割非油脂事業部相關營業之換股比例，參酌其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中，擬分割之相關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依據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之解釋函文應以帳面價值移轉，由華強實業公司以每股 10 元發行普通股

22,030,655 股予南僑公司作為對價，本案之換股比例係屬合理。 

2.本意見書所列資料，係由南僑公司所提供，本會計師係以獨立第三人進行分割換股比例

評估，對於本分割案雙方之交易進行及內容規劃並未實際參與。 

貝萊德林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六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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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性聲明書

本人受託就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僑公司）與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華強實業公司）分割案，提出分割換股比例合理性之專家意見書。 

本人為執行上開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1.本人或配偶現受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聘雇，擔任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者。 

2.本人或配偶曾任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之職員，而解任未滿二年者。 

3.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公司與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互為關係人者。 

4.與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負責人或經理人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親屬關係者。 

5.本人或配偶與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有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者。  

6.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公司與南僑公司或華強實業公司具有業務往來關係者。 

7.本人或配偶為南僑公司財務簽證會計師。 

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割案，本人提出分割換股比例

合理性之評估意見均維持超然獨立之精神。 

貝萊德林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六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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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歷表 

 

姓    名：張紫吟 

金管會證號：金管會證字第 5354 號 

籍    貫：台灣省新北市 

學    歷：國立中央大學財務管理系學士 

工作資歷：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部門副理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會計部經理           

現    職：貝萊德林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英屬開曼群島商康而富控股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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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組織之，定名

為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H201010一般投資業。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規

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立廢

止或變更，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額訂為新台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核

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填具印鑑，交本公司收存，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接洽，

均以該項印鑑為憑。 

第  八  條：股票如有出讓情事，應填具轉股聲請書，向本公司聲請更名過戶，經登記載入

股東名簿，始得對抗公司。其因繼承關係，請求更名者，並應由繼承人提出合

法證明文件。 

第  九  條：股票遺失被盜，應即報案及向本公司掛失，並於五日內聲請該管法院公示催

告，以聲請狀副本連同法院收文收據影本，送交本公司，否則撤銷其掛失之申

請。俟公示催告裁定後，應將登載公示催告裁定之報紙乙份，送交本公司，並

憑除權判決書，向本公司聲請補發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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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股票污損，請求換發新股票，或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換發或補發新股票者，

每張酌收成本費。 

第十條之一：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且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 

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或保管，亦得依證券集中保

管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一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營業年度終結後六個月內，

由董事會召集之；臨時會於必要時，由董事會或監察人召集之。如繼續一年以

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亦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請求董事會召集之。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載明開

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

亦得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六條之二規定，以公告方式通知之。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具備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

託代理人代表出席，並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令辦理，但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

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任主席，董事長有事故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不足前項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東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項決議。 

第 十六 條：股東所持股份，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議事錄，應載明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並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股東會議事錄，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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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  事  會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 5人至 8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支給之。本公司前述所定董事名

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2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事之提名、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

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訂之。 

為維護本公司之轉投資權益，董事得被選任聘任為被投資公司之董事經理人，

參與轉投資事業之經營。 

第 十九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並施行董事長制，董事長及副

董事長，照支薪津，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任職期間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第 二十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種規程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編造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各項表冊。 

(五)業務之指揮監督。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裁撤或變更之決定。 

(七)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八)對外之保證。 

(九)轉投資之決定。 

(十)因執行職務，便利業務推展所必需，或因回饋社會提昇公司形象，參與公

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所必需之捐贈，由董事會決定之。 

(十一)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發行新股之畸零股，由董事會全權處理，洽特定人認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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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如遇必要事項得開臨時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得票最多數董事召集外，其餘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以董事長為主席，

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時，其董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

因事不能親自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一人

之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過半數以上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其決議錄，應由主席簽名蓋章。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開會時，得邀請總經理、經理列席，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  監  察  人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設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為三年，連

選得連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全體監察人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董事及監察人股權成

數查核實施規則」定之。 

第二十五條：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簿冊文件之查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四)職員執行業務之監察與違法失職情勢之檢舉。 

(五)其他依照法令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六條：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但無表決權。 

第六章  組      織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

亦同。設副總經理及協理、經理各若干人，由董事長商同總經理遴選，經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亦同。其他重要職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同

意聘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其解任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總經理秉承董事會之決策，執行本公司一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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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會      計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營業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年度終了，辦理總

決算。 

第 三十 條：年度決算後，應造具下列表冊，經董事會之審定及監察人之查核後，提請股東

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

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

不低於 30%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及(或)股
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

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四十一年二月二

十一日，第二次修正於四十二年九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四十四年四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四十八年四月四日，第五次修正於四十九年四月六日，第六次修

正於五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七次修正於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次修正

於五十三年六月五日，第九次修正於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五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第十四次修正

於六十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六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十六次修正於

六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六十二年二月七日，第十八次修正於六

十三年五月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六十四年五月十六日，第二十次修正於六十

五年五月七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六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六

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六十八年三月九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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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七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

修正於七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二十

八次修正於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七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七十六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七十七年六月十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七十八年五月

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年

六月二十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八

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九次

修正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次修正於八十六年五月十日，第四十一

次修正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

四十三次修正於九十一年六月七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九日，第

四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八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四十八次修正於一Ｏ三年六月六

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一Ｏ五年六月八日，第五十次修正於一Ｏ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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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草案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 

二、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請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必要時抽查

核對。 

非依法持有出席證，簽到卡者，不得出席股東會；其無法提供完備之身分證明文件者亦

同。 

二之一、自 105 年度起，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行使方式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理。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不足法定

額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兩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 

進行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隨即宣告正式

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四、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時悉依議程所排之程序進行。 

五、股東發言時，應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姓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六、股東發言，每次不得超過三分鐘，但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二分鐘。 

七、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不得超過兩次。 

七之ㄧ、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 

八、發言逾時或逾次或超出議案範圍以外者，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九、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期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中止討論。 

十、經宣告終結討論或中止討論之議案，主席即提付表決。 

十一、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電子投票股東對議

案無反對或棄權之表示者，得經主席徵詢無異議，而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令辦理。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

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十二、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十二之一、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十三、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規則經股東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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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草案

 

第一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悉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二)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第三條：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以其業務交易行為已發生者為原則，

其貸與金額並應與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相當。

而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 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設備或營業週轉

需要者。

(二) 本公司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設備或營業

週轉需要者。

(三)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因轉投資需要，且該轉投資

事業與本公司所營業務相關，對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具助益者。

(四) 非本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但因事業策略、市場推廣或有聯盟意願等考量，

對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具助益者。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

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對每一貸與對象之限額依其貸與原因分別訂定如下： 

1.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

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2.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者，得以不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百為限。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 辦理程序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通事項，經本公司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

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之。

2.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

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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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不予限制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不

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4.財務單位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立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

資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

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5.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6.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資金貸與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

及辦理公告申報，並應按季評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揭露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

7.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單位應訂定

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二) 審查程序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資金貸與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相關財務資

料及敘明借款用途，以書面方式申請。

2.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權責部門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貸

與對象是否與本公司間有直（間）接之業務往來關係、所營事業之財務狀

況、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及評估，並考量本公

司資金貸與總額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程度

後，擬具相關書面報告提報董事會以茲審核。

第六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其貸與期限以一年為限。因業務往來關係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貨與，其貸與期

限不得超過五年。

本公司貸與資金之計息，不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商業本票之平均利率並按

季計息，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第七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每筆貸與資金撥放後，財務部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其保證人之財務、業務和相

關信用狀況等之變化及擔保品價值之變動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遇有重大變

化時，應立刻通報總經理及相關權責單位儘速處理。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提前償還借款時，應連同本金加計應付之利息一併

清償。

借款人若屆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須事先提出請求，並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

之；違者本公司得依法辦理。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 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送交會計

單位，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月辦理公告申報。

-84-



(二) 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時，財務單位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辦理公告申報：

1.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3.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以上。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與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列為每月稽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

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目。

(三) 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資金貸與餘額達第八條第二項應

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條：罰則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作業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

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

參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

參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

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事前防範者，

不在此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第十一條：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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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草案 

壹、目的 

本公司有關背書保證事項均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施行之。 

貳、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等，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辦

理。 

參、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

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

得不受此限。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肆、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

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

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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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度是否

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險

並備評估記錄。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

及財務狀況逕行核決。 

二、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立備查簿。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決後，

除依規定程序申請鈐印外，並應將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背書保證日期及依本作業

程序陸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四、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

報，並應按季評估及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及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 

五、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規定而嗣後不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分應由財務

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部銷除，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 

六、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單位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留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

證票據收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關契據。 

陸、詳細審查程序 

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與評估，並作成紀錄： 

(一)瞭解背書保證對象與本公司之關係，借款目的與用途，與本公司業務之關聯性或其

營運對本公司之重要性等，併同本公司背書保證限額及目前餘額，評估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 

(二)取具背書保證對象之年報、財務報告等相關資料，分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

及信用狀況與還款來源等，以衡量可能產生之風險。 

(三)分析公司目前背書保證餘額占公司淨值之比例、流動性與現金流量狀況，以及(一)、

(二)之審查結果，以評估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四)視保證性質及被保人之信用狀況及(一)~ (三)之評估結果，衡量是否要求被保人提

供適當之擔保品，並按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與背書保證餘額相當，必要時得要求

被保人增提擔保品。 

柒、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

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背書保證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列為每月稽

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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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背書保證餘額達本作業程序拾第二項應公

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擬為他人提供背書保

證時，應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惟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捌、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本作業程序伍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

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內及對單一企業之額度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

行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若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

合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及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後始得為之，並修正本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分。 

玖、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經董

事會同意後分別由專人保管，印章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保管之

印鑑列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後，用印文件經財務主管核准後，始得至印鑑

保管人處鈐印。 

三、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簽

署。 

拾、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送交會計單位，併

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月辦理公告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

一時，財務單位應即檢附相關資料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

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之總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之

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參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淨值百分之五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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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罰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或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

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

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

大者應予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事前防範者，不在此

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拾貳、其他事項 

一、本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公司之財務單位應

每季追蹤該背書保證對象之財務、業務及信用狀況等，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

通知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

十元者，其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減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二、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89-



附件十六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草案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三、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 

三之一、自 105 年度起，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其選舉權，行使方式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理。 

四、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若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六、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

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

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七、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 

八、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不符者；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不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

寫其它文字者。 

(六)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

依選舉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立董事、非

獨立董事或監察人。 

依第一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股東會

另行選任。 

十、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十一、不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六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力。 

十二、有關獨立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悉依證券交易法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發

行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辦理」。 

十三、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四、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五、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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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一、目的及法源依據：

為加強資產管理，落實資訊公開，特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六條之一及「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修訂本處理程序。

二、資產之適用範圍：

(一)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不動產、土地使用權)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契約、選擇權契約、期貨契約、槓桿保證金契約、交換契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契約等。所稱之遠期契約，不含保險契約、履約契約、

售後服務契約、長期租賃契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六) 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律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七) 其他重要資產。

三、評估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由財會部門進行

相關效益之分析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

單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

估；如係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或其他相關資料，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參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見，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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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 若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估價報告，並按本

處理程序之資產估價程序辦理。

(五)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

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見。

(六)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參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參酌專業

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意見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辦理：

1. 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

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2.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

每股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

債務人債信等，並參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之。

3.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其可產生之效益，參酌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

定；取得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應參考國

際或市場慣例、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4.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應參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不動產實際成

交價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之。若係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應先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參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率及利率走勢等。

6.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務性質、每股淨值、資產價

值、技術與獲利能力、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

(七) 第(二) (三) (四)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部分免再計入。

四、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度及層級

1. 有價證券：授權財務長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訂額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

第五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須於次日呈報董事長核備，並提報最近期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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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追認。惟若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股票、

公司債、私募有價證券，且交易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則應先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另大陸投資則應經股東會同意或由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執行，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核准後，始可進行。

2. 衍生性商品交易

(1) 避險性交易：依據公司營業額及風險部位變化，由董事長指定人員，

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2000 萬元以下(含等值幣別)進行交易。

(2) 非避險性交易：為降低風險，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600 萬元以

下(含等值幣別)授權特定人員承作，且須經財務長核准方得為之。

(3) 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行相對的監督管理，被授權之交易人員必須

告知銀行。

(4) 依前述授權進行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於事後提報董事會。

3. 關係人交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料，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契約及支付款項。

4.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四章規定辦理相關程序

及準備相關資料，其中合併、分割、收購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為之，但

依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不在此限。另股份受讓應經董事

會通過後為之。

5. 其他：應依內控制度及核決權限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交易金額達第五條

之公告申報標準者，除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得於事後報董事

會追認外，餘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若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

事者，則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二) 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單位為財務處；

不動產暨其他資產之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則由董事長指定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資產經依規定評估及

取得核可後，即由執行單位進行訂約、收付款、交付及驗收等交易流程，並

視資產性質依內控制度相關作業流程辦理。另關係人交易、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及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四章規定辦理。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附表(如附件二～八)規
定格式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不在此限。

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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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二)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附表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五) 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六) 已依(一)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其應行記載

事項詳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

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

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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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異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契約成立日期不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六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見書。

七、投資範圍及額度：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不動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之總額不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

十；子公司不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二) 有價證券之總額，不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百；子公司不

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三) 投資各別有價證券之限額，不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百；

子公司不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八、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

定並執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取得或處分

資產作業列為每月稽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

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目。

(三) 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之資產達第五條規定應

公告申報情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內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九、罰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規

記錄並將作為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參考。

(一) 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參

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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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違反評估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參

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 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情

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四) 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者，不

在此限。

(五) 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第二章 關係人交易

十、認定依據：

關係人之認定依本公司所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認定

時除注意其法律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十之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第一章及本章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以第三條第(七)項規定辦理。

十一、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料，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除外條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料。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六)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七)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十二、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除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不動產；或關係

人訂約取得不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或係與關係人簽訂合建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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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等三種情形

外，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並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

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

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三)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一)、(二)款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十三、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辦事項：

依前條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除係因下列情形，並能

提出客觀證據、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外，應依

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一)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

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

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

利率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

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

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

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

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前條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均較交

易價格為低，且無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

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

該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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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 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

報及公開說明書。

第三章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十四、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一)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之種類包括遠期契約、選擇權、利率

及匯率交換、期貨、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如需從事其他

商品交易，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區分為以避險為目的及非避

險為目的（即交易為目的）之交易。其策略應以規避經營風險為主要目的，

交易商品的選擇應以規避本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外匯收入、支出、資產

或負債等風險為主。如因客觀環境變動，選擇適當時機進場從事衍生性商

品「非避險性交易」，期能為公司增加營業外收入或減少營業外損失。此外，

交易對象亦應儘可能選擇與本公司業務有往來之金融機構，以避免產生信

用風險。交易前必須清楚界定為避險性或追求投資收益之金融性操作等交易

型態，以作為會計入帳之基礎。

(三)交易額度：

1.避險性交易：以合併資產及負債後之外匯淨部位(含未來預計產生之淨部

位)為避險上限。

2.非避險性交易：不得超過美金 600 萬元。交易人員於執行前，應提出外

匯走向分析報告，其內容須載明外匯市場趨勢分析及建議操作方式，經

核准後方得為之。

(四)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1.避險性交易：損失金額上限不得逾全部或個別契約金額之 10%，全年累積

損失總額不得超過美金 50 萬為限。

2.非避險性交易：部位建立之後，應設立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 10%為上限，全年累積損失總額不得超

過美金 50 萬元為限。

(五)權責劃分

1.交易人員：為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人員，其人選由財務長指定。

負責於授權範圍內交易策略之擬訂、執行交易指令、未來交易風險之揭

露，並提供即時的資訊給相關部門作參考。

2.會計單位：負責交易之確認，依相關規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錄資料，

定期對所持有之部位進行公平市價評估，並提供予交易專責人員，並於

財務報表中揭露衍生性商品之相關事項。

3.財務單位：負責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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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績效評估要領

1.避險性交易：以公司帳面上匯(利)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

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每月至少評估兩次，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參考。

2.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每週至少評估一次，並將績效呈管

理階層參考。

十五、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風險管理範圍及應採行之風險管理措施如下：

(一) 信用風險之考量：交易的對象選擇以與公司往來聲譽良好並能提供專業資

訊之金融機構及期貨經紀商為原則。

(二) 市場風險之考量：衍生性商品未來市場價格波動所可能產生之損失不定，

因此部位建立後應嚴守停損點之設定。

(三) 流動性風險之考量：為確保交易商品之流動性，交易之機構必須有充足的

設備、資訊及交易能力並能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 作業風險之考量：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度、作業流程，以避免作業上的風

險。

(五) 法律風險之考量：任何和金融機構簽署的契約文件，儘可能使用國際標準

化文件，以避免法律上的風險。

(六) 商品風險之考量：內部交易人對於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應具備完整及正確的

專業知識，以避免誤用衍生性商品導致損失。

(七) 現金交割風險之考量：授權交易人應嚴格遵守授權額度內之規定外，平時

應注意公司現金流量，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的現金支付。

(八) 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不得互相兼任。

(九) 確認人員應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或函證，並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有超過

本處理程序規定之上限。

(十) 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八)之人員分屬不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

或向不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報告。

(十一) 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若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

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

十六、內部稽核制度：

(一)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

交易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核，且作成

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立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

管呈報，並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二) 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性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中，並於次年二月底前

將上年度之年度稽核計劃執行情形向金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

將異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金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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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定期評估方式及異常處理情形：

(一) 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並彙總當月或當週損益及非避險

性交易未平倉部位，呈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及董事長作為管理績效評估

及風險衡量之參考。

(二)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董事會並應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

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異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

立即向董事會報告。

(四)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立備查簿，詳細登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類、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報告、及董事會與董事

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之定期評估事項。

第四章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見。

十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將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

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專家意見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召

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不在此限。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

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故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本公司

應立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十、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外，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時，應和其他參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

相關事項；而參與股份受讓時，則應和其他參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將下列資料成完整書面紀錄，並

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本資料：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劃或計劃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

〈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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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律顧問、簽訂契

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

忘錄、重要契約及董事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

會備查。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參與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十一、換股比率及收購價格：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除有下列情事外，不得任

意變更。

(一)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

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六) 已於契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二十二、契約內容應記載事項：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契約中應載明參與公司之權利義

務、前條所述得變更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之情況、及載明下列事項。

(一) 違約之處理。

(二) 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

處理原則。

(三) 參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例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

則。

(四) 參與主體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五)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六)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令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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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要求參與或知悉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人，出具書面保密承諾，

在訊息公開前，不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不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

買賣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訊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參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

會得變更權限時，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

或法律行為，應重行為之。

(三)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

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十一條、及前二款之規定辦理。

第五章 其他重要事項

二十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契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年。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

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

二十六、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

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且應

充分考量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理由列入會議紀

錄。

二十七、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

監察人。且應充分考量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理由

列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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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

第一條 目的

為使本公司人員之行為符合本公司道德標準，並使利害關係人知悉本公司人員執行職務

時應遵循之道德標準，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適用對象及範圍

本守則適用於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各級主管及其他全體員工。以下簡稱為「本

公司人員」。

本準則適用範圍及於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

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三條 團隊精神及誠實信用原則

本公司人員執行職務應遵守法令及本準則之規定，並應秉持積極進取、認真負責之態度，

摒棄本位主義，注重團隊精神，並恪遵誠實信用原則，追求高度之道德行為準則。

第四條 遵循法令規章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所有規範公司活動之法令規章及公司政策，並應遵守證券交易有關防

止內線交易法令，掌握公司重要未公開資訊時，不得從事相關證券交易。

第五條 平等任用及禁止歧視原則

本公司應尊重多元化社會，給予本公司人員平等任用及發展職業生涯之機會，不得因個

人性別、種族、宗教信仰、黨派、性向取向、職級、國籍及年齡等因素，而為差別待遇，或

任何形式之歧視。 

第六條  尊重個人及客戶  

本公司人員應彼此尊重個人隱私，不得散播謠言或造謠中傷；並以嚴格標準保密同仁資

料。同時應公平對待往來之合作夥伴，對合作夥伴及其它商業人士之資料，也應秉持上述原

則處理。公司內部則保持公開的溝通管道，鼓勵員工參與公司事務，及向各級主管反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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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保密責任

本公司人員就其職務上所知悉之事項或機密資訊，應謹慎管理，除為履行工作所必須，

不得任何查詢或使用之。非經公司事前書面同意，不得複製機密資訊或就機密資訊製作備

份，且不得以任何方式將該資訊以任何方式洩漏、告知、交付或轉移予他人或以任何其他形

式對外發表出版。非經本公司揭露或因執行職務之必要而為提供者外，不得洩漏他人或為工

作目的以外之使用；離職後亦同。

前項應保密之資訊，包括本公司之人員及客戶資料、發明、業務機密、技術資料、產品

設計、製造專業知識、財務會計資料、智慧財產權等資訊，及其他所有可能被利用或洩漏之

後對本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揭露資訊。

第八條  防止利益衝突 

本公司人員有維護及增加公司正當合法獲取利益之責任，應以客觀及有效之方式處理公

務，且不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而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不當利益。

前項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與本公司為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

貨往來、投資等情事時，相關之本公司人員應主動向公司說明有無潛在利益衝突，並依公司

核決權限規定，經權責主管批准後辦理，以防止衝突。

前項所稱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佣金、職

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禮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不

在此限。

第九條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本公司人員有責任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本公司人

員不得為下列事項： 

1.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使而有圖己私利之機會或獲取私利。 

2.與公司競爭。

第十條 公平交易與對待

本公司人員應公平對待業務往來之對象，不得透過操緃、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

之資訊，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不當利益；與關係人進行交易時，亦應

本於公平待遇原則，不得有特別優惠之情事。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職務時，應遵守公司要求之道德標準及公平交易原則，不得為個人、

公司或第三人之利益，而有要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任何形式之饋贈、招待、回扣、賄賂或

其他不正當利益之行為。但其中之饋贈或招待為社會禮儀習俗或公司規定允許，不在此限。

第十一條 禁止內線交易

本公司人員就其職務上所獲悉之任何可能重大影響本公司證券交易價格之資訊，在未經

公開揭露之前，應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嚴格保密，並不得利用該資訊從事內線交易。內線交

易既非法亦不道德，公司堅決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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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妥善保護及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人員有保護公司資產之責任，並應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以避免被

偷竊、疏忽或浪費。尤其應避免資料、資訊系統、網路設備等資源遭受任何因素之干擾、破

壞、入侵，以保障本公司各項資訊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第十三條 尊重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人員應尊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規定，禁止非法使用或複製有版權之智慧財產，

如軟體、影片、音樂、發明專利、書籍雜誌等。

第十四條 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人員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規定之情事，應主動向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人力資源處或其他適當主管檢舉；並提供足夠資訊使公司得以適當處理後續事宜。

公司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將確實保密，盡全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

第十五條 懲戒措施

本公司人員如有違反本準則規定時，本公司將視情節輕重，依本公司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單位主管知情而不加以糾正或未依公司規定處理者，亦同。

本公司人員因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而受懲處者，循行政系統提出申訴，以資救濟。

第十六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人員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規定之必要者，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被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名、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豁免適用之期間、原

因及準則等資訊。

第十七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本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時

亦同。

第十八條 施行

本道德行為準則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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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一條(目的及適用範圍)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

防範不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適用於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任人、

受僱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前述適用對象以下簡稱為「本公司人員」。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不正當利益，推定為本公司人員所

為。 

第三條（不誠信行為）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不誠信行為，係指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為獲得或維

持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不正當利益，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不法

或違背受託義務之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參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

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 

第四條（利益之態樣）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禮物、佣金、職

位、服務、優待、回扣、疏通費、款待、應酬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 

第五條（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人力資源處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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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禁止提供或收受不正當利益） 

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金錢、餽贈、服務、優待、款待、應酬

及其他利益時，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應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作業程序

及行為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辦理後，始得為之： 

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

貌、慣例或習俗所為者。 

二、基於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參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 

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參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參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

動之費用負擔方式、參加人數、住宿等級及期間等。 

四、參與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民眾參加之民俗節慶活動。 

五、主管之獎勵、救助 、慰問或慰勞等。 

六、其他符合公司規定者。 

第七條（收受不正當利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諾給予金錢、餽贈、服務、優待、款待、應酬

及其他利益時，除有前條各款所訂情形外，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應於收受之日起三日內，陳報其直屬主

管，事業部／功能最高主管及知會本公司稽核室，必要時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 

二、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應予退還或拒絕，並陳報其直屬主管，事

業部／功能最高主管及知會本公司稽核室，必要時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 

前項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係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具有商業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者。 

二、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立承攬、買賣或其他契約關係者。 

三、其他因本公司業務之決定、執行或不執行，將遭受有利或不利影響者。 

本公司遇第一項情形發生時，本公司人員之直屬主管應視該項利益之性質及價值，提出

退還、付費收受、轉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陳報其事業部／功能最高主管核准

後執行及登錄之，同時並將該等狀況知會本公公司稽核室，必要時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 

第八條（禁止疏通費及處理程序） 

本公司不得提供或承諾任何疏通費。 

本公司人員如因受威脅或恐嚇而提供或承諾疏通費者，應紀錄過程陳報直屬主管及事業

部／功能最高主管，並會同相關單位調查和處理；並檢討相關情事，以降低再次發生之風險 。

如發現涉有不法情事，並應立即通報司法單位。 

第九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人員對政黨或參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

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不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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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提供慈善捐贈或贊助，應依下列事項辦理及內部作業程序，始得為之： 

一、應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二、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慈善捐贈之對象應為慈善機構，不得為變相行賄。 

四、因贊助所能獲得的回饋明確與合理，不得為本公司商業往來之對象或與本公司人員

有利益相關之人。 

第十一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出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

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

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

可能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

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事業部／功能最高主管及本公司稽核室、專責單位；直屬主管應提供

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業

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十二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由法務單位負責制定與執行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之管

理、保存及保密作業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俾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效。 

本公司人員應確實遵守前項智慧財產之相關作業規定，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公司營業秘

密、商標、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予他人， 且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營業秘

密、商標、專利、著作權等智慧財產。 

第十三條（禁止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遵循公平交易法及相關競爭法規，不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第十四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應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應進行蒐集與瞭解，

並彙總應注意之事項予以規範，促使本公司人員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

銷售過程，確保產品、標示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本公司制定並於公司網站公開對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以防止產品或

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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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確定事實佐證之媒體報導或其他確定之具體事實，足認本公司商品、服務有危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本公司應視情形主動配合政府權責單位要求，

於最短之可能期限內，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並調查事實是否屬實，及提出檢討改善

計畫。 

本公司食品安全辦公室或相關權責單位應將前項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

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五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不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

不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參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聯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

或重要契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不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

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不得使用該資訊。 

第十六條（對外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產

品發表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

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十七條（建立商業關係前之誠信經營評估） 

本公司與他人建立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

之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涉有不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

透明且不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

解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一、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該企業是否有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該企業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四、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見。 

五、該企業是否曾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不誠信行為之紀錄。 

第十八條（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

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不正當利益，包括回

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提供或收受不正當利益。 

第十九條（避免與不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不誠信經營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商業

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不誠信行為者，應立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列為

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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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契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契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誠信經營納入契

約條款，於契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契約條款時，應立即據實將

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利益告知他方，並

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

條款，並得自應給付之契約價款中扣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不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契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一條(公司人員涉不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勵檢舉不誠信行為或不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按員工獎懲辦法給予

獎勵，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亦應予以紀律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並承諾保護檢舉

人不因檢舉情事而遭不當處置。並由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 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事業部／功能最高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

階主管，應呈報至獨立董事或監察人。 

二、 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務單位或其

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 如經證實確有違反相關法令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立即要求行為人停

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於必要時透過法律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

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 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留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料應續予保

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並

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六、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不誠信行為、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二條(他人對公司從事不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對公司從事不誠信行為，其行為如涉有不法情事，公司應將相關事

實通知司法、檢察機關；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者，並應通知政府廉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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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建立紀律處分） 

本公司應鼓勵本公司人員參加與誠信經營有關之教育訓練，俾充分傳達誠信之重要性及

公司誠信經營的決心，並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考核中 。 

本公司提供暢通之溝通及申訴管道，對於檢舉人身分及內容應確實保密；員工可透過多

重管道與各管理階層或人力資源單位反應。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為情節重大者，應依相關法令或依公司人事辦法予以

解任或解雇。 

本公司應於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

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四條（施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施，並應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報告；修

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反對

或保留之意見，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五條（訂定與修訂 ）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訂定於 10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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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A102060 糧商業

C102010 乳品製造業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C104010 糖果製造業

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

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

C110010 飲料製造業

C113011 製酒業

C113020 酒類半成品製造業

C199010 麵條、粉條類食品製造業

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C801990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C802041 西藥製造業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Z99990 未分類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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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2030 菸酒批發業 

F102040 飲料批發業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F107200 化學原料批發業 

F108021 西藥批發業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F199010 回收物料批發業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F203010 食品什貨、飲料零售業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F203030 酒精零售業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F207200 化學原料零售業 

F208021 西藥零售業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F208050 乙類成藥零售業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F299990 其他零售業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F399010 便利商店業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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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01010 國際貿易業 

F401161 菸類輸入業 

F401171 酒類輸入業 

F501030 飲料店業 

F501050 飲酒店業 

F501060 餐館業 

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F501990 其他餐飲業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J601010 藝文服務業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J799990 其他休閒服務業 

JE01010 租賃業 

JZ99990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上開業務，須經特許者，應俟呈准後，始得經營。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規

定不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立分支機構。其設立廢

止或變更，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額訂為新台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令分次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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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核

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填具印鑑，交本公司收存，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接洽，

均以該項印鑑為憑。 

第  八  條：股票如有出讓情事，應填具轉股聲請書，向本公司聲請更名過戶，經登記載入

股東名簿，始得對抗公司。其因繼承關係，請求更名者，並應由繼承人提出合

法證明文件。 

第  九  條：股票遺失被盜，應即報案及向本公司掛失，並於五日內聲請該管法院公示催

告，以聲請狀副本連同法院收文收據影本，送交本公司，否則撤銷其掛失之申

請。俟公示催告裁定後，應將登載公示催告裁定之報紙乙份，送交本公司，並

憑除權判決書，向本公司聲請補發新股票。 

第  十  條：股票污損，請求換發新股票，或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換發或補發新股票者，

每張酌收成本費。 

第十條之一：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且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 

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或保管，亦得依證券集中保

管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一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營業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召集之；臨時會於必要時，由董事會或監察人召集之。如繼續一年以

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亦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

由，請求董事會召集之。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載明開

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

亦得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以公告方式通知之。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具備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

託代理人代表出席，並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令辦理，但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

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任主席，董事長有事故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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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不足前項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東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項決議。 

第 十六 條：股東所持股份，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議事錄，應載明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並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股東會議事錄，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 

第四章  董  事  會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 5 人至 8 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三年，

連選得連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支給之。本公司前述所定董事名

額中，獨立董事人數不得少於 2 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立董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立董事與

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立董事之提名、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

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訂之。

為維護本公司之轉投資權益，董事得被選任聘任為被投資公司之董事經理人，

參與轉投資事業之經營。

第 十九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並施行董事長制，董事長及副

董事長，照支薪津，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任職期間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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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種規程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編造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各項表冊。 

(五)業務之指揮監督。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裁撤或變更之決定。 

(七)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八)對外之保證。 

(九)轉投資之決定。 

(十)因執行職務，便利業務推展所必需，或因回饋社會提昇公司形象，參與公

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所必需之捐贈，由董事會決定之。 

(十一)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發行新股之畸零股，由董事會全權處理，洽特定人認購之。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如遇必要事項得開臨時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得票最多數董事召集外，其餘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以董事長為主席，

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

因事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一人

之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過半數以上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其決議錄，應由主席簽名蓋章。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開會時，得邀請總經理、經理列席，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  監  察  人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設監察人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為三年，連

選得連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全體監察人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董事及監察人股權成

數查核實施規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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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簿冊文件之查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查詢。 

(四)職員執行業務之監察與違法失職情勢之檢舉。 

(五)其他依照法令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六條：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但無表決權。 

第六章  組      織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

亦同。設副總經理及協理、經理各若干人，由董事長商同總經理遴選，經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亦同。其他重要職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同

意聘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其解任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總經理秉承董事會之決策，執行本公司一切業務。 

第七章  會      計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營業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年度終了，辦理總

決算。 

第 三十 條：年度決算後，應造具下列表冊，經董事會之審定及監察人之查核後，提請股東

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不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數額。 

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 10%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不再提列，

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

不低於 30%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及(或)股
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不低於股利總額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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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四十一年二月二

十一日，第二次修正於四十二年九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四十四年四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四十八年四月四日，第五次修正於四十九年四月六日，第六次修

正於五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七次修正於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次修正

於五十三年六月五日，第九次修正於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

六年三月二十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四月二十六日，第十二次修正於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五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第十四次修正

於六十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六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十六次修正於

六十二年六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六十二年二月七日，第十八次修正於六

十三年五月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六十四年五月十六日，第二十次修正於六十

五年五月七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六十六年四月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六

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六十八年三月九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

六十九年三月二十六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七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十六次

修正於七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二十

八次修正於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七十四年六月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七十六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七十七年六月十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七十八年五月

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年

六月二十日，第三十六次修正於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八

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九次

修正於八十五年六月二十二日，第四十次修正於八十六年五月十日，第四十一

次修正於八十八年六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於八十九年六月十七日，第

四十三次修正於九十一年六月七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六月九日，第

四十五次修正於九十六年六月八日，第四十六次修正於九十八年六月十九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四十八次修正於一Ｏ三年六月六

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一Ｏ五年六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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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 

二、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請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必要時抽查

核對。 

非依法持有出席證，簽到卡者，不得出席股東會；其無法提供完備之身分證明文件者亦

同。 

二之一、自 105 年度起，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行使方式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理。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不足法定

額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兩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之規定辦理，「以出席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議」。 

進行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隨即宣告正式

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四、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時悉依議程所排之程序進行。 

五、股東發言時，應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姓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六、股東發言，每次不得超過三分鐘，但經主席之許可，得延長二分鐘。 

七、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不得超過兩次。 

七之ㄧ、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 

八、發言逾時或逾次或超出議案範圍以外者，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九、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期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中止討論。 

十、經宣告終結討論或中止討論之議案，主席即提付表決。 

十一、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電子投票股東對議

案無反對或棄權之表示者，得經主席徵詢無異議，而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應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令辦理。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

其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十二、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十二之一、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十三、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規則經股東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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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第一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悉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

(二)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第三條：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以其業務交易行為已發生者為原

則，其貸與金額並應與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相當。

而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設備或營業週轉

需要者。

(二)本公司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設備或營業

週轉需要者。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因轉投資需要，且該轉投資

事業與本公司所營業務相關，對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具助益者。

(四)非本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但因事業策略、市場推廣或有聯盟意願等考量，

對本公司未來業務發展具助益者。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

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對每一貸與對象之限額依其貸與原因分別訂定如

下： 

1.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

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2.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者，得以不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百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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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通事項，經本公司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長

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之。

2.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

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不超過一年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3.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不予限制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不得超

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4. 財務單位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立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

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5. 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6. 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資金貸與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

辦理公告申報，並應按季評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

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

7.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不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務單位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二)審查程序

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資金貸與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相關財務資料

及敘明借款用途，以書面方式申請。

2.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權責部門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貸與

對象是否與本公司間有直（間）接之業務往來關係、所營事業之財務狀況、

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及評估，並考量本公司資金

貸與總額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程度後，擬具相

關書面報告提報董事會以茲審核。

第六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其貸與期限以一年為限。因業務往來關係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貨與，其貸與期

限不得超過五年。

本公司貸與資金之計息，不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商業本票之平均利率並按

季計息，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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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每筆貸與資金撥放後，財務部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其保證人之財務、業務和相

關信用狀況等之變化及擔保品價值之變動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遇有重大變

化時，應立刻通報總經理及相關權責單位儘速處理。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提前償還借款時，應連同本金加計應付之利息一併

清償。

借款人若屆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須事先提出請求，並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

之；違者本公司得依法辦理。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 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送交會計

單位，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月辦理公告申報。

(二) 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時，財務單位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辦理公告申報：

1. 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 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3. 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以上。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與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列為每月稽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

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目。

(三) 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資金貸與餘額達第八條第二項應

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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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罰則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作業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

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參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

參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

參加公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

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事前防範者，

不在此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第十一條：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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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壹、目的 

本公司有關背書保證事項均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施行之。 

貳、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等，亦應依本作業程序辦

理。 

參、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公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得不

受此限。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肆、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

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

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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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額度是否

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險

並備評估記錄。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

及財務狀況逕行核決。 

二、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立備查簿。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決後，

除依規定程序申請鈐印外，並應將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背書保證日期及依本作業

程序陸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四、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

報，並應按季評估及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背書保證資訊

及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 

五、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規定而嗣後不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分應由財務

單位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部銷除，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 

六、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務單位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留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

證票據收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關契據。 

陸、詳細審查程序 

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與評估，並作成紀錄： 

(一)瞭解背書保證對象與本公司之關係，借款目的與用途，與本公司業務之關聯性或其

營運對本公司之重要性等，併同本公司背書保證限額及目前餘額，評估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 

(二)取具背書保證對象之年報、財務報告等相關資料，分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

及信用狀況與還款來源等，以衡量可能產生之風險。 

(三)分析公司目前背書保證餘額占公司淨值之比例、流動性與現金流量狀況，以及(一)、

(二)之審查結果，以評估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四)視保證性質及被保人之信用狀況及(一)~ (三)之評估結果，衡量是否要求被保人提

供適當之擔保品，並按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與背書保證餘額相當，必要時得要求

被保人增提擔保品。 

柒、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

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背書保證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列為每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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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目。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背書保證餘額達本作業程序拾第二項應公

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擬為他人提供背書保

證時，應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惟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捌、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本作業程序伍規定程序簽核，並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

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內及對單一企業之額度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

行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

合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及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後始得為之，並修正本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分。 

玖、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章報經董

事會同意後分別由專人保管，印章保管人變更時應報經董事會同意，並將所保管之

印鑑列入移交。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決議或董事長核決後，用印文件經財務主管核准後，始得至印鑑

保管人處鈐印。 

三、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則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總經理簽

署。 

拾、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單位應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送交會計單位，併

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月辦理公告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

一時，財務單位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

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之總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之

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參仟萬元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127-



拾壹、罰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或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之參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參加公

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參加公

司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

大者應予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事前防範者，不在此

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拾貳、其他事項 

一、本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時，公司之財務單位應

每季追踪該背書保證對象之財務、業務及信用狀況等，遇有重大變化時，應立刻

通知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

十元者，其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減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二、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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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三、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

三之一、自 105 年度起，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其選舉權，行使方式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理。

四、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若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五、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六、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

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

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七、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

八、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 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不符者；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不符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

其它文字者。

(六) 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者。

(七) 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

依選舉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立董事、非

獨立董事或監察人。

依第一項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股東會

另行選任。

十、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十一、不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六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力。

十二、有關獨立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悉依證券交易法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發

行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辦理」。

十三、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四、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五、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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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六章 總則

一、目的及法源依據：

為加強資產管理，落實資訊公開，特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六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修訂本處理程序。

二、資產之適用範圍：

(一)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不動產、土地使用權)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

契約、選擇權契約、期貨契約、槓桿保證金契約、交換契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

之複合式契約等。所稱之遠期契約，不含保險契約、履約契約、售後服務契約、長

期租賃契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六) 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律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

份受讓）者。

(七) 其他重要資產。

三、評估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由財會部門進行相關效

益之分析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擬定

資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估；如係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資產，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或其他相關資料，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參考，另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見，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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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

(四) 若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估價報告，並按本處理程序之資

產估價程序辦理。

(五)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六)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參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參酌專業估價、

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意見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辦理：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權或

債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

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參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其可產生之效益，參酌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

得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應參考國際或市場慣例、

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應參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不動產實際成交價格

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之。若係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先依本

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參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率及利率走勢等。

6.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務性質、每股淨值、資產價值、技

術與獲利能力、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

(七) 第(二) (三) (四)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部分免再計入。

四、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有價證券：授權財務長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訂額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第五條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須於次日呈報董事長核備，並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惟若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股票、公司債、私募有價證

券，且交易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則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另大

陸投資則應經股東會同意或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執行，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申請核准後，始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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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性商品交易

(1)避險性交易：依據公司營業額及風險部位變化，由董事長指定人員，單筆或累

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2000 萬元以下(含等值幣別)進行交易。

(2)非避險性交易：為降低風險，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600 萬元以下(含等

值幣別)授權特定人員承作，且須經財務長核准方得為之。

(3)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行相對的監督管理，被授權之交易人員必須告知銀

行。

(4)依前述授權進行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於事後提報董事會。

3.關係人交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料，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契約及支付款項。

4.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四章規定辦理相關程序及準備

相關資料，其中合併、分割、收購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為之，但依其他法律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不在此限。另股份受讓應經董事會通過後為之。

5.其他：應依內控制度及核決權限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交易金額達第五條之公告

申報標準者，除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得於事後報董事會追認外，餘

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若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者，則應先經股東

會決議通過。

(二) 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

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單位為財務處；不動產

暨其他資產之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則由董事長指定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資產經依規定評估及取得核可後，即由執

行單位進行訂約、收付款、交付及驗收等交易流程，並視資產性質依內控制度相關

作業流程辦理。另關係人交易、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及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四章規定辦理。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附表(如附件二～八)規定格式

及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不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契約損失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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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不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3)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4)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不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不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附表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五) 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六) 已依(一)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契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六、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其應行記載事項詳附件一)，並

符合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

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參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

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異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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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七、投資範圍及額度：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

公司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二) 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百；子公司不得逾其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三) 投資各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百；子公司

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或資本額二倍比較以孰高為準。

八、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並執

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列為

每月稽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

目。

(三) 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之資產達第五條規定應公告申

報情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內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

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九、罰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

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 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二) 違反評估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三) 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

者應予調職。

(四) 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五) 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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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關係人交易

十、認定依據：

關係人之認定依本公司所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認定時除注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十之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第一章及本章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以第三條第(七)項規定辦理。

十一、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執行單位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除外條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十二、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關係人訂約

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或係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等三種情形外，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之合理性，並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

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

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

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

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三)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一)、(二)款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十三、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辦事項：

依前條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除係因下列情形，並能提出客

觀證據、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外，應依第三項之規定

-135-



辦理。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

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

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

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前條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且無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

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

第八章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十四、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一) 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之種類包括遠期契約、選擇權、利率及匯率

交換、期貨、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如需從事其他商品交易，應

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經營或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區分為以避險為目的及非避險為目

的（即交易為目的）之交易。其策略應以規避經營風險為主要目的，交易商品的

選擇應以規避本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外匯收入、支出、資產或負債等風險為主。

如因客觀環境變動，選擇適當時機進場從事衍生性商品「非避險性交易」，期能為

公司增加營業外收入或減少營業外損失。此外，交易對象亦應儘可能選擇與本公

司業務有往來之金融機構，以避免產生信用風險。交易前必須清楚界定為避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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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追求投資收益之金融性操作等交易型態，以作為會計入帳之基礎。

(三) 交易額度：

1. 避險性交易：以合併資產及負債後之外匯淨部位(含未來預計產生之淨部位)為避

險上限。

2. 非避險性交易：不得超過美金 600 萬元。交易人員於執行前，應提出外匯走向分

析報告，其內容須載明外匯市場趨勢分析及建議操作方式，經核准後方得為之。

(四) 全部與個別契約損失上限金額

1. 避險性交易：損失金額上限不得逾全部或個別契約金額之 10%，全年累積損失總

額不得超過美金 50 萬為限。

2. 非避險性交易：部位建立之後，應設立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之設定以

不超過交易契約金額之 10%為上限，全年累積損失總額不得超過美金 50 萬元為

限。

(五) 權責劃分

1. 交易人員：為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人員，其人選由財務長指定。負責於

授權範圍內交易策略之擬訂、執行交易指令、未來交易風險之揭露，並提供即時

的資訊給相關部門作參考。

2. 會計單位：負責交易之確認，依相關規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錄資料，定期對

所持有之部位進行公平市價評估，並提供予交易專責人員，並於財務報表中揭露

衍生性商品之相關事項。

3.財務單位：負責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割事宜。

(六) 績效評估要領

1. 避險性交易：以公司帳面上匯(利)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

為績效評估基礎，每月至少評估兩次，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參考。

2. 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每週至少評估一次，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參

考。

十五、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風險管理範圍及應採行之風險管理措施如下：

(一) 信用風險之考量：交易的對象選擇以與公司往來聲譽良好並能提供專業資訊之金

融機構及期貨經紀商為原則。

(二) 市場風險之考量：衍生性商品未來市場價格波動所可能產生之損失不定，因此部

位建立後應嚴守停損點之設定。

(三) 流動性風險之考量：為確保交易商品之流動性，交易之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設備、

資訊及交易能力並能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 作業風險之考量：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度、作業流程，以避免作業上的風險。

(五) 法律風險之考量：任何和金融機構簽署的契約文件，儘可能使用國際標準化文件，

以避免法律上的風險。

(六) 商品風險之考量：內部交易人對於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應具備完整及正確的專業知

識，以避免誤用衍生性商品導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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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現金交割風險之考量：授權交易人應嚴格遵守授權額度內之規定外，平時應注意

公司現金流量，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的現金支付。

(八) 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不得互相兼任。

(九) 確認人員應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或函證，並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有超過本處理

程序規定之上限。

(十) 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八)之人員分屬不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

不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報告。

(十一) 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若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

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

十六、內部稽核制度：

(一)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

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立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呈報，並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二) 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性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中，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上年

度之年度稽核計劃執行情形向金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異常事項改

善情形申報金管會備查。

十七、定期評估方式及異常處理情形：

(一) 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並彙總當月或當週損益及非避險性交易

未平倉部位，呈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及董事長作為管理績效評估及風險衡量之

參考。

(二)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董

事會並應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

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交易：

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辦理。

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異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立即向董

事會報告，已設置獨立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立董事出席並表示意見。

(四)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立備查簿，詳細登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類、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報告、及董事會與董事會授權之高階

主管之定期評估事項。

第九章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律

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見，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十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將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

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專家意見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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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

分割或收購事項者，不在此限。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

故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本公司應立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

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十、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外，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

和其他參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而

參與股份受讓時，則應和其他參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將下列資料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本資料：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劃

或計劃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

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律顧問、簽訂契約及董

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

重要契約及董事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參與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十一、換股比率及收購價格：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除有下列情事外，不得任意變

更。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

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六)已於契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二十二、契約內容應記載事項：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契約中應載明參與公司之權利義務、

前條所述得變更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之情況、及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

原則。

(三)參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例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四)參與主體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139-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二十三、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要求參與或知悉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人，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

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相關

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訊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

權限時，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

應重行為之。

(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

其簽訂協議，並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十一條、及前二款之規定辦理。

第十章 其他重要事項

二十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

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二十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且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二十七、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且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二十八、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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